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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电信业务资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通告

工信部联通［２０１４］１８２号　　　　　二一四年五月五日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精神，

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要求，决定放开各类电信业务资费。现

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所有电信业务资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电信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和用户需求制定电信

业务资费方案，自主确定具体资费结构、资费标准及计费方式。

二、电信企业自主制定电信业务资费方案时，应当遵循合法、公平、诚信原则，考虑用户的不同

需求，提供业务打包等多种资费方案供用户选择。资费方案结构应科学合理、简单清晰，方案中需

列明资费标准、计费方式、对应服务等内容。对涉及用户基本通信需求的固定语音、移动语音、短

信息、宽带等业务，电信企业进行打包销售时，必须另外提供包内单项业务单独的资费方案。鼓励

电信企业为城乡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加优惠的资费方案。在同一本地网营业区（或业务区）内，电

信企业应保证具有同等交易条件的同类用户对资费方案具有同等的选择权利。涉及在全国或跨

省（自治区、直辖市）执行的资费方案，应在执行前告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其他资

费方案应在执行前告知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同级价格主管部门。

三、电信企业应进一步提高资费透明度，建立资费方案公示制度，通过营业厅、代理代办点、网

站等公布所有面向公众市场的在售资费方案。在业务宣传推广时应全面、准确，对资费方案限制

性条件及其他需引起用户注意的事项，应履行提醒义务，不得片面夸大资费优惠幅度或作容易引

起用户误解的虚假宣传。

四、电信企业与用户签订的协议中应包含资费标准、计费方式、对应服务和适用期限等内容。

应充分尊重用户自主选择权，为用户选择适宜资费方案提供便利和必要帮助，不得以任何形式强

制或限制用户选择其指定的资费方案，未经用户同意，不得擅自更改与用户约定的资费方案。在

计费过程中，应按照相关标准准确计费，至少提供一种便捷的自助查询方式，供用户查询自身通信

费用信息，确保用户明明白白消费。

五、电信企业要严格执行有关政策，履行社会责任，建立健全电信资费内部管理制度，自觉规

范经营行为，努力降低经营成本，为用户提供更优质、更低廉、更透明的电信服务。各省（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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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通信管理局和同级价格主管部门按各自法定职责加强对本地电信企业的指导、监督，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切实保护用户合法权益，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应及时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

本通告自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０日起执行。《国家计委、邮电部关于进一步规范电信资费文件的通

知》（计价费［１９９７］２４８５号）、《国家计委、信息产业部关于印发省（区、市）通信管理局会同同级价

格主管部门管理的电信业务收费项目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２］１３２０号）、《国家计委、信息产业部

关于印发＜电信资费审批备案程序规定（试行）＞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２］１４８９号）等文件同时废

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水利部

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试行）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８６号　　　　　二一四年五月七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水利（水务）厅（局）：

为规范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财政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 ＜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的通知》（财综

［２０１４］８号）等规定，现就水土保持补偿费试行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制定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的基本原则：

（一）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促进水土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二）考虑不同区域水土流失状况和不同行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差异；

（三）与国家资源税改革及其他资源补偿类收费政策相衔接；

（四）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充分考虑相关企业承受能力；

（五）考虑企业生产技术、管理水平、生态环境治理投入等方面的差异；

（六）在自然地理环境相似的地区，对中央和地方企业不得制定歧视性收费标准。

二、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东部地区每平方米不超过２

元（不足１平方米的按１平方米计，下同），中部地区每平方米不超过２．２元，西部地区每平方米不

超过２．５元。

对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水库淹没区不在水土保持补偿费计征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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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采矿产资源的，建设期间，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具体收费标准按照本条

第一款执行。开采期间，石油、天然气以外的矿产资源按照开采量（采掘、采剥总量）计征。石油、

天然气根据油、气生产井（不包括水井、勘探井）占地面积按年征收，每口油、气生产井占地面积按

不超过２０００平方米计算；对丛式井每增加一口井，增加计征面积按不超过４００平方米计算，每平

方米每年收费不超过２元。各地在核定具体收费标准时，应充分评估损害程度，对生产技术先进、

管理水平较高、生态环境治理投入较大的资源开采企业，在核定收费标准时应按照从低原则制定。

（三）取土、挖砂（河道采砂除外）、采石以及烧制砖、瓦、瓷、石灰的，根据取土、挖砂、采石量，

按照每立方米０．５－２元计征（不足１立方米的按１立方米计）。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两种方式计

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四）排放废弃土、石、渣的，根据土、石、渣量，按照每立方米０．５－２元计征（不足１立方米的

按１立方米计）。对缴纳义务人已按前三种方式计征水土保持补偿费的，不再重复计征。

上述各类收费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

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

三、县级以上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应到同级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

可证，并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

四、相关收费单位要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和门户网站对水土保持补偿费的收费依据、收费标

准、收费主体、收费范围等内容进行公示。

五、收费单位应严格执行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自行增设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

准，并自觉接受价格、财政、审计和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加强对

收费单位收费许可证的年度审验。

六、上述规定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执行，试行两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通知规定制

定具体的水土保持补偿费收费标准，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备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４］１１８号　　　　　二一四年五月九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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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均降低５０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８７４５和７６２５元。其他成品油价

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９１４５元和８０２５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

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５月９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８７９５ ８７４５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 （标准品） ７６７５ ７６２５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７７１０ ７６６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５５３０ ５４９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１０４００ １０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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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９７０５ ８９４５

天津市 ９５００ ８３８０

河北省 ９５００ ８３８０

山西省 ９５７０ ８４３５

辽宁省 ９５００ ８３８０

吉林省 ９５００ ８３８０

黑龙江省 ９５００ ８３８０

上海市 ９６８５ ８９１５

江苏省 ９５５５ ８４２０

浙江省 ９５５５ ８４３５

安徽省 ９５５０ ８４３０

福建省 ９５７５ ８４４５

江西省 ９５５５ ８４４０

山东省 ９５１０ ８３９０

湖北省 ９５２５ ８４０５

湖南省 ９５６５ ８４６５

河南省 ９５２０ ８４００

海南省 ９６４５ ８８８５

重庆市 ９７１５ ８５９０

广东省 ９５８０ ８８２０

广西自治区 ９６４５ ８５１５

宁夏自治区 ９５０５ ８３８０

甘肃省 ９４８５ ８４００

新疆自治区 ９２８０ ８２７５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９５１５ ８３９５

成都市 ９７２０ ８６１５

贵阳市 ９６８０ ８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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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 ９７１０ ８５７０

西安市 ９４８５ ８３９０

西宁市 ９４６５ ８４２５

注：１、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柴油。

２、北京市、上海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五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广东省、海南省

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价格

为符合车用汽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柴油国家第三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农业部　国家粮食局

农业发展银行　中储粮总公司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小麦和

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通知

发改经贸［２０１４］１０２６号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农业厅、粮食局、物价局、农业发展银行分行，中储粮有

关分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中

发［２０１４］１号）的有关精神，做好今年小麦、早籼稻收购工作，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经国务院批准，

现将《２０１４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和《２０１４年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印发给你们。

各有关地方、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新粮收购工作，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沟通，密切关注小

麦、早籼稻市场价格变化，周密部署，紧密配合，认真做好今年小麦、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

各项准备和组织实施工作。特别是中储粮各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

省级分行要按照预案有关规定，共同合理确定委托收储库点，共同组织好最低收购价粮食的验收

入库，共同对当地最低收购价粮食的数量、质量、库存管理及销售出库等负责，共同落实好最低收

购价政策。各地要加强政策宣传，组织和指导多元市场主体积极入市收购新粮，及时协调解决收

购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确保小麦、早籼稻收购工作顺利开展和市场平稳运行，确保不出现农

民“卖粮难”。

特此通知。

附件：１、２０１４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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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０１４年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附件１

２０１４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农业部

国家粮食局　农业发展银行　中储粮总公司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确保收储的最低收

购价小麦数量真实、质量安全，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第二条　执行本预案的小麦主产区为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６省。

其他小麦产区是否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由省级人民政府自主决定。

第三条　以２０１４年生产的国标三等小麦为标准品，白小麦、红小麦和混合小麦最低收购价格

均为每市斤１．１８元。白小麦分为硬质白小麦和软质白小麦。硬质白小麦的硬度指数不低于６０，

软质白小麦的硬度指数不高于４５，其种皮白色或黄白色的麦粒均不低于９０％。红小麦分为硬质

红小麦和软质红小麦。硬质红小麦的硬度指数不低于６０，软质红小麦的硬度指数不高于４５，其种

皮深红色或红褐色的麦粒均不低于９０％。不符合上述标准的均为混合小麦。标准品小麦的具体

质量标准为：容重７５０～７７０ｇ／Ｌ（含７５０ｇ／Ｌ），水分１２．５％以内，杂质１％以内，不完善粒８％以内。

执行最低收购价的小麦为２０１４年生产的等内品。相邻等级之间等级差价按每市斤０．０２元掌握。

最低收购价是指承担最低收购价收购任务的收储库点向农民直接收购的到库价。

非标准品小麦最低收购价的具体水平，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国家质检

总局关于印发＜关于执行粮油质量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粮发〔２０１０〕１７８号）有

关规定确定。

第四条　在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６个小麦主产区执行最低收购价的企业为：（１）

中储粮总公司及其有关分公司，受中储粮总公司委托的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２）上述６省

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３）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７个主销区省级地

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

第五条　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要按照“有利

于保护农民利益、有利于粮食安全储存、有利于监管、有利于销售”的原则，合理确定执行小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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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价的委托收储库点。委托收储库点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具有粮食收购资格，在工商部门注册

登记；在农发行开户；有一定规模的自有仓容，仓房条件符合《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

委令２００９第５号）要求，具备必要的清理设备、检化验设备、计量称重器具和人员，对农民交售少

量粮食要有可移动式磅秤；执行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相关规定；具有较高管理水平和良好信誉；严格

执行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准确、及时报送统计报表；三年内在收储及销售出库等方面无违规违纪行

为；安全生产制度健全，相关设备齐备完善。要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中储粮直属库、具有中央储备

粮代储资格的企业、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粮食企业作为委托收储库点，发挥国有企业的主

渠道作用。

在确定委托收储库点时，要充分利用现有仓储资源，以县为单位，每个县内委托收储库点仓容

总量应与当地最低收购价小麦预计收购量相衔接。为保证收储小麦的储存安全，降低损耗，保持

品质，一般情况下对最低收购价小麦不搭建露天设施储存。白小麦、红小麦和混合小麦必须分仓、

分等级储存。

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确定的委托收储库点名

单报中储粮总公司、国家粮食局和农业发展银行备案，并在收购启动前将当地所有委托收储库点

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通过当地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同时抄报省级人民政府。执行最低收

购价收储库名单确定后，中储粮直属企业要与委托收储库点签订委托收购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

务等。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发行分支机构要作为监管单位在合同上签章。委托收储库点要

按照２０元／吨标准向中储粮直属企业交纳履约保证金，不能足额交纳的也可从收购费用中抵交，

中央企业、省级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及其直属企业可免交。中储粮直属企业要将收取的保

证金专户存入农发行，待贷款本息结清后退还保证金本息。委托收储库点要严格按照本预案的有

关规定和收购合同进行收购活动。

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委托收储库点仓容不足或委托收储库点布局不能满足农民售粮需要的，

中储粮总公司及有关分公司应及时通过安排县内集并、根据其自身监管能力适当增设委托收储库

点或租赁社会仓容等方式解决。增设的委托收储库点和租赁的库点名单，要在其开始收购活动前

公布，并抄报国家有关部门和单位及相关省级人民政府。采取上述措施后仓容仍不足，需搭建露

天储粮设施的，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业发展银行省分行研究测算本省

预计搭建总量，经中储粮总公司审核并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搭建的露天储粮设施应符合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及国家有关防火的规定。

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也要根据省级人民政府的统一要求，合理设置委托收储库点，

并积极入市收购，充实地方储备。地方设定的委托收储库点要与中储粮分公司确定的委托收储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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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相互衔接。

第六条　第三条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１日至９月３０日。在此期间，当

小麦市场价格下跌到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格时，由中储粮分公司商省级价格、粮食、农业、农发

行等有关部门及时提出启动预案的建议，经中储粮总公司报请国家粮食局批准在相关区域内启动

预案。有关批复文件同时抄送国家有关部门、农业发展银行和相关省人民政府。各委托收储库点

要按照本预案第三条的规定，在上述小麦主产区挂牌收购农民交售的小麦。

第七条　执行最低收购价的委托收储库点，要在收购场所显著位置张榜公布实行最低收购价

政策的粮食品种、收购价格、质量标准、水杂增扣量方式、结算方式和执行时间等政策信息，让农民

交“放心粮”；按照小麦国家标准（ＧＢ１３５１－２００８）做好最低收购价小麦收购入库工作，不得压级压

价、抬级抬价收购，不得拒收农民交售的符合标准的粮食；及时结算农民交售小麦的价款，不得给

农民打白条；也不得将农业发展银行贷款挪作他用；要依据农民交粮的实际情况，当场如实填写统

一规范的收购凭证，凭证所列重量、等级、水分、杂质、单价等内容必须填写齐全，不得二次填写收

购凭证。

第八条　预案执行期间，中央和地方储备粮的承储企业应积极入市收购新粮用于轮换，轮换

收购的小麦价格应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对承担轮换任务的委托收储库点，应优

先安排储备粮轮换。

第九条　新麦上市后，地方各级政府和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收购工作的指导，引导和

鼓励各类粮食经营和加工企业积极入市收购新粮；要督促本地参与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委托收储库

点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预案有关规定，认真执行国家收购政策。农业发展银行要积极为

各类收购主体入市收购提供信贷支持，保证具备贷款条件的国有和国有控股粮食企业资金供应。

第十条　委托收储库点按最低收购价收购小麦所需贷款（收购资金和收购费用），由所在地

中储粮直属企业统一向当地农业发展银行承贷，并根据小麦收购情况和入库进度及时预付给委托

收储库点，保证收购资金供应。农业发展银行要按照国家规定及时足额贷款。对于没有中储粮直

属企业的市（地）区域，为保证收购需要，可暂由中储粮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

展银行省级分行指定该区域内具有农发行贷款资格、资质较好的委托收储企业承贷；收购结束并

经验收合格后，贷款要及时划转到中储粮公司直属企业统一管理。对验收不合格的粮食由中储粮

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督促企业及时销售并归还农发行贷款，

有关贷款事项由农发行研究确定。

中储粮公司要与预案启动同步向委托收储库点提供统一规范的收购凭证。

第十一条　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小麦主要用于充实地方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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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所需收购贷款由农业发展银行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及时足额发放。有关收购、保管

费用和利息按地方储备粮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预案执行期间，中储粮总公司和有关省粮食局每５日分别将中储粮分公司和地方

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小麦品种、数量汇总后报国家粮食局。中储粮总

公司汇总的数据要同时抄送农业发展银行。具体报送时间为每月逢５日、１０日期后第２个工作日

中午１２时之前。

省级农发行在每月初５个工作日内将上月最低收购价收购资金的发放情况抄送当地中储粮

分公司和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同时，中储粮有关分公司将最低收购价小麦每月收购进度情况

抄送当地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农发行省分行，每５日的收购进度也要及时

通报，便于省级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各委托收储库点要每５日将实际收购进度数据同时抄报所在

地的市（地）或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三条　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收购的小麦，粮权属国务院，未经国家批准不得动用。对收

购入库的最低收购价小麦品种、数量和质量等级，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

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要按有关规定及时共同组织验收，并对验收结果负责。对验收中发现入库的

小麦数量、质量指标与收购码单等原始凭证标注不符的，要及时核减最低收购价收购进度和库存

统计，扣回全部费用利息补贴。对验收合格的，要建立委托收储库点的质量档案，做到分品种、分

等级专仓储存。中储粮直属企业要与委托收储库点签订代储保管合同，明确品种、数量、等级、价

格和保管、出库责任等，作为以后安排销售标的的质量依据。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业发展银

行分支机构要作为监管单位在合同上签章。中储粮公司及其委托收储库点要严格规范储粮行为，

确保储粮安全。

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要将委托收储库点最低

收购价小麦质量验收结果，于本预案执行结束后１个月内汇总报中储粮总公司。中储粮总公司要

对分公司上报的收购进度和库存数据进行审核，并及时汇总情况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

家粮食局和农业发展银行。

对于有购买陈粮冒充新粮、或就地划转本库存粮来套取费用补贴等行为的委托收储库点，一

经发现要将其收购的小麦全部退出最低收购价小麦收购进度和库存统计，由中储粮有关分公司、

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共同负责追回粮款归还农发行贷款，扣回全部费

用利息补贴，取消其最低收购价收购资格，并收回企业不当得利，上交中央财政。如发生损失，由

委托收储库点承担，并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以及负责监管的人员责任，并将其以

前年度收储的最低收购价小麦实行移库或按有关程序及时安排拍卖，所发生的费用由违规企业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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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承担审核验收的中储粮直属企业、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在验收工

作中弄虚作假的要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四条　中储粮有关分公司及其直属企业和委托收储库点保管的最低收购价小麦，由国家

有关部门按照顺价销售的原则，合理制定销售底价，通过在粮食批发市场或网上公开竞价销售。

预案执行期间，为满足市场对陈麦的需求，按照顺价销售、保证市场供应、保持市场粮价基本

稳定的原则，继续竞价销售２０１３年及以前年份最低收购价小麦，并把握好销售力度和节奏；为防

止出现“转圈粮”等问题，中央和地方储备粮的承储企业以及承担小麦最低收购价收储任务的库

点一律不得直接和间接购买国家拍卖的最低收购价小麦。中储粮总公司及有关分公司要按照均

衡出库的原则，制定委托收储库点出库计划，均衡有序组织安排竞价销售。

第十五条　最低收购价小麦收购费用、保管费用、贷款利息补贴及销售盈亏负担等事项按《财

政部关于印发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粮食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２０１３］２０３号）和

《财政部关于批复最低收购价等中央政策性粮食库存保管费用补贴拨付方案的通知》（财建

［２０１１］９９６号）执行。中储粮公司要自小麦入库当月起，按季足额将补贴拨付到委托收储库点。

对以各种名义变相降低委托收储库点费用补贴标准的，要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协调落实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工作，监测小麦收购价格变

化情况，监督检查价格政策执行情况，会同有关部门解决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中的矛盾和问题。

财政部负责及时安排、拨付中储粮总公司按最低收购价格收购小麦所需的费用和利息补贴。农业

部负责了解各地农民售粮意愿、小麦市场价格及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情况，反映农民的意见和要

求。国家粮食局负责指导中储粮总公司执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监测小麦市场价格，监督政策

的执行，组织指导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检查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情况和储粮安全等情况，督促

国有和国有控股粮食企业积极入市收购，发挥主渠道作用。农业发展银行负责及时足额安排、拨

付执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收储任务所需的贷款，并对发放的贷款实施信贷监管。中储粮总公司作为

国家委托的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负责组织指导参与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库点按照本预案规定

进行收购、做好库存管理等工作。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结束后１个月内，中储粮总公司要将

执行情况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局、农业发展银行。省级人民政府要督

促、协调地方各部门支持和配合中储粮公司开展最低收购价小麦收储工作；地方粮食、价格部门依

照《价格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履行对最低收购价小麦收储行为的监督

检查职责。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对本地执行最低

收购价政策收购的小麦的数量、质量、库存管理及销售出库等负责，并逐级落实管理责任，建立定

期巡查制度，确保最低收购价库存粮食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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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本预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国家粮食局负责解释。

附件２

２０１４年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农业部

国家粮食局　农业发展银行　中储粮总公司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政策，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确保收储的最低

收购价早籼稻数量真实、质量安全，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第二条　执行本预案的早籼稻主产区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５省（区）。

其他早籼稻产区是否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由省级人民政府自主决定。

第三条　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每市斤１．３５元，以２０１４年生产的国标三等早籼稻为标准品，具

体质量标准按稻谷国家标准（ＧＢ１３５０－２００９）执行，即：早籼稻杂质１％以内，水分１３．５％以内，出

糙率７５％－７７％（含７５％，不含７７％），整精米率４４％ －４７％（含４４％，不含４７％）。执行最低收

购价的早籼稻为２０１４年生产的等内品。相邻等级之间等级差价按每市斤０．０２元掌握。最低收

购价是指承担最低收购价收购任务的收储库点向农民直接收购的到库价。

非标准品早籼稻最低收购价的具体水平，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国家质

检总局关于印发＜关于执行粮油质量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粮发〔２０１０〕１７８号）

有关规定确定。

第四条　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５个早籼稻主产区执行最低收购价的企业为：（１）中

储粮总公司及其有关分公司，受中储粮总公司委托的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２）上述５省

（区）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３）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７个主销区省

级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

第五条　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要按照“有利

于保护农民利益、有利于粮食安全储存、有利于监管、有利于销售”的原则，合理确定执行早籼稻最

低收购价的委托收储库点。委托收储库点应当具备以下条件：具有粮食收购资格，在工商部门注

册登记；在农发行开户；有一定规模的自有仓容，仓房条件符合《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

革委令２００９第５号）要求，具备必要的清理设备、检化验设备、计量称重器具和人员，对农民交售

少量粮食要有可移动式磅秤；执行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相关规定；具有较高管理水平和良好信誉；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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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执行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准确、及时报送统计报表；三年内在收储及销售出库等方面无违规违纪

行为；安全生产制度健全，相关设备齐备完善。要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中储粮直属库、具有中央储

备粮代储资格的企业、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粮食企业作为委托收储库点，发挥国有企业的

主渠道作用。

在确定委托收储库点时，要充分利用现有仓储资源，以县为单位，每个县内委托收储库点仓容

总量应与当地最低收购价早籼稻预计收购量相衔接。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确定的委托收储库点名单报中储粮总公司、国家粮食局和农业发展银行

备案，并在收购启动前将当地所有委托收储库点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通过当地主要新闻媒体向

社会公布，同时抄报省级人民政府。执行最低收购价收储库名单确定后，中储粮直属企业要与委

托收储库点签订委托收购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等。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发行分支机构

要作为监管单位在合同上签章。委托收储库点要按照２０元／吨标准向中储粮直属企业交纳履约

保证金，不能足额交纳的也可从收购费用中抵交，中央企业、省级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及其

直属企业可免交。中储粮直属企业要将收取的保证金专户存入农发行，待贷款本息结清后退还保

证金本息。委托收储库点要严格按照本预案的有关规定和收购合同进行收购活动。

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委托收储库点仓容不足或委托收储库点布局不能满足农民售粮需要的，

中储粮总公司及有关分公司应及时通过安排县内集并、根据其自身监管能力适当增设委托收储库

点或租赁社会仓容等方式解决。增设的委托收储库点和租赁的库点名单，要在其开始收购活动前

公布，并抄报国家有关部门和单位及相关省级人民政府。采取上述措施后仓容仍不足，需搭建露

天储粮设施的，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业发展银行省（区）分行研究测算

本省（区）预计搭建总量，经中储粮总公司审核并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实施。搭建的露天储粮

设施应符合《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及国家有关防火的规定。

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也要根据省级人民政府的统一要求，合理设置委托收储库点，

并积极入市收购，充实地方储备。地方设定的委托收储库点要与中储粮分公司确定的委托收储库

点相互衔接。

第六条　第三条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６日至９月３０日。在此期间，当

早籼稻市场价格下跌到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格时，由中储粮分公司商省级价格、粮食、农业、农

发行等有关部门及时提出启动预案的建议，经中储粮总公司报请国家粮食局批准在相关区域内启

动预案。有关批复文件同时抄送国家有关部门、农业发展银行和相关省（区）人民政府。各委托

收储库点要按照本预案第三条的规定，在上述早籼稻主产区挂牌收购农民交售的早籼稻。

第七条　执行最低收购价的委托收储库点，要在收购场所显著位置张榜公布实行最低收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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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粮食品种、收购价格、质量标准、水杂增扣量方式、结算方式和执行时间等政策信息，让农民

交“放心粮”；按照稻谷国家标准（ＧＢ１３５０－２００９）做好最低收购价早籼稻收购入库工作，不得压级

压价、抬级抬价收购，不得拒收农民交售的符合标准的粮食；及时结算农民交售早籼稻的价款，不

得给农民打白条；也不得将农业发展银行贷款挪作他用；要依据农民交粮的实际情况，当场如实填

写统一规范的收购凭证，凭证所列重量、等级、水分、杂质、单价等内容必须填写齐全，不得二次填

写收购凭证。

第八条　预案执行期间，中央和地方储备粮的承储企业应积极入市收购新粮用于轮换，轮换

收购的早籼稻价格应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对承担轮换任务的委托收储库点，应

优先安排储备粮轮换。

第九条　早籼稻上市后，地方各级政府和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收购工作的指导，引导

和鼓励各类粮食经营和加工企业积极入市收购新粮；要督促本地参与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委托收储

库点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预案有关规定，认真执行国家收购政策。农业发展银行要积极

为各类收购主体入市收购提供信贷支持，保证具备贷款条件的国有和国有控股粮食企业资金供

应。

第十条　委托收储库点按最低收购价收购早籼稻所需贷款（收购资金和收购费用），由所在

地中储粮直属企业统一向当地农业发展银行承贷，并根据早籼稻收购情况和入库进度及时预付给

委托收储库点，保证收购资金供应。农业发展银行要按照国家规定及时足额贷款。对于没有中储

粮直属企业的市（地）区域，为保证收购需要，可暂由中储粮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

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指定该区域内具有农发行贷款资格、资质较好的委托收储企业承贷；收购结

束并经验收合格后，贷款要及时划转到中储粮公司直属企业统一管理。对验收不合格的粮食由中

储粮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督促企业及时销售并归还农发行贷

款，有关贷款事项由农发行研究确定。

中储粮公司要与预案启动同步向委托收储库点提供统一规范的收购凭证。

第十一条　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的早籼稻主要用于充实地方储

备，所需收购贷款由农业发展银行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及时足额发放。有关收购、保管

费用和利息按地方储备粮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预案执行期间，中储粮总公司和有关省（区）粮食局每５日分别将中储粮分公司和

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的早籼稻数量汇总后报国家粮食局。中储粮总

公司汇总的数据要同时抄送农业发展银行。具体报送时间为每月逢５日、１０日期后第２个工作日

中午１２时之前。

省级农发行在每月初５个工作日内将上月最低收购价收购资金的发放情况抄送当地中储粮

分公司和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同时，中储粮有关分公司将最低收购价早籼稻每月收购进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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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抄送当地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农发行省（区）分行，每５日的收购进度也

要及时通报，便于省级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各委托收储库点要每５日将实际收购进度数据同时抄

报所在地的市（地）或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三条　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收购的早籼稻，粮权属国务院，未经国家批准不得动用。对

收购入库的最低收购价早籼稻数量和质量等级，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

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要按有关规定及时共同组织验收，并对验收结果负责。对验收中发现入库的

早籼稻数量、质量指标与收购码单等原始凭证标注不符的，要及时核减最低收购价收购进度和库

存统计，扣回全部费用利息补贴。对验收合格的，要建立委托收储库点的质量档案，做到分等级专

仓储存。中储粮直属企业要与委托收储库点签订代储保管合同，明确数量、等级、价格和保管、出

库责任等，作为以后安排销售标的的质量依据。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

要作为监管单位在合同上签章。中储粮公司及其委托收储库点要严格规范储粮行为，确保储粮安

全。

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要将委托收储库点最低

收购价早籼稻质量验收结果，于本预案执行结束后１个月内汇总报中储粮总公司。中储粮总公司

要对分公司上报的收购进度和库存数据进行审核，并及时汇总情况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国家粮食局和农业发展银行。

对于有购买陈粮冒充新粮、或就地划转本库存粮来套取费用补贴等行为的委托收储库点，一

经发现要将其收购的早籼稻全部退出最低收购价早籼稻收购进度和库存统计，由中储粮有关分公

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共同负责追回粮款归还农发行贷款，扣回全

部费用利息补贴，取消其最低收购价收购资格，并收回企业不当得利，上交中央财政。如发生损

失，由委托收储库点承担，并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以及负责监管的人员责任，并

将其以前年度收储的最低收购价早籼稻实行移库或按有关程序及时安排拍卖，所发生的费用由违

规企业承担。承担审核验收的中储粮直属企业、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

在验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要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四条　在早籼稻收购工作结束后，省级粮油检测机构要对中储粮公司执行最低收购价政

策收购的早籼稻和地方企业收购的早籼稻进行逐仓检测。对经检测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

稻谷，要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严防这部分稻谷流入口粮市场。具体由国家粮食局会同有关

部门另文通知。

第十五条　中储粮有关分公司及其直属企业和委托收储库点保管的最低收购价早籼稻，由国

家有关部门按照顺价销售的原则，合理制定销售底价，通过在粮食批发市场或网上公开竞价销售。

中储粮总公司及有关分公司要按照均衡出库的原则，制定委托收储库点出库计划，均衡有序组织

安排竞价销售。

第十六条　最低收购价早籼稻收购费用、保管费用、贷款利息补贴及销售盈亏负担等事项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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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关于印发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粮食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２０１３］２０３

号）和《财政部关于批复最低收购价等中央政策性粮食库存保管费用补贴拨付方案的通知》（财建

［２０１１］９９６号）执行。中储粮公司要自稻谷入库当月起，按季足额将补贴拨付到委托收储库点。

对以各种名义变相降低委托收储库点费用补贴标准的，要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协调落实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工作，监测早籼稻收购价

格变化情况，监督检查价格政策执行情况，会同有关部门解决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中的矛盾和问

题。财政部负责及时安排、拨付中储粮总公司按最低收购价格收购早籼稻所需的费用和利息补

贴。农业部负责了解各地农民售粮意愿、早籼稻市场价格及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情况，反映农民

的意见和要求。国家粮食局负责指导中储粮总公司执行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政策，监测早籼稻市场

价格，监督政策的执行，组织指导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检查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情况和储粮安

全等情况，督促国有和国有控股粮食企业积极入市收购，发挥主渠道作用。农业发展银行负责及

时足额安排、拨付执行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收储任务所需的贷款，并对发放的贷款实施信贷监管。

中储粮总公司作为国家委托的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负责组织指导参与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库

点按照本预案规定进行收购、做好库存管理等工作。早籼稻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结束后１个月

内，中储粮总公司要将执行情况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粮食局、农业发展银

行。省级人民政府要督促、协调地方各部门支持和配合中储粮公司开展最低收购价早籼稻收储工

作；地方粮食、价格部门依照《价格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履行对最低收

购价早籼稻收储行为的监督检查职责。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业发展银

行省级分行对本地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收购的早籼稻的数量、质量、库存管理及销售出库等负责，

并逐级落实管理责任，建立定期巡查制度，确保最低收购价库存粮食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

全。

第十八条　本预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国家粮食局负责解释。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４］１３９号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提高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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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均提高７０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８８１５和７６９５元。其他成品油价

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９２１５元和８０９５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３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８７４５ ８８１５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 （标准品） ７６２５ ７６９５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７６６０ ７７３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５４９０ ５５４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１０３４０ １０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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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９７７５ ９０１５

天津市 ９５７０ ８４５０

河北省 ９５７０ ８４５０

山西省 ９６４０ ８５０５

辽宁省 ９５７０ ８４５０

吉林省 ９５７０ ８４５０

黑龙江省 ９５７０ ８４５０

上海市 ９７５５ ８９８５

江苏省 ９６２５ ８４９０

浙江省 ９６２５ ８５０５

安徽省 ９６２０ ８５００

福建省 ９６４５ ８５１５

江西省 ９６２５ ８５１０

山东省 ９５８０ ８４６０

湖北省 ９５９５ ８４７５

湖南省 ９６３５ ８５３５

河南省 ９５９０ ８４７０

海南省 ９７１５ ８９５５

重庆市 ９７８５ ８６６０

广东省 ９６５０ ８８９０

广西自治区 ９７１５ ８５８５

宁夏自治区 ９５７５ ８４５０

甘肃省 ９５５５ ８４７０

新疆自治区 ９３５０ ８３４５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９５８５ ８４６５

成都市 ９７９０ ８６８５

贵阳市 ９７５０ ８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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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 ９７８０ ８６４０

西安市 ９５５５ ８４６０

西宁市 ９５３５ ８４９５

注：１、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柴油。

２、北京市、上海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五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广东省、海南省

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地方）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价格

为符合车用汽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柴油国家第三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３２１号　　　　　二一四年五月九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１１８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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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４年５月９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４〕１１８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１１８号）详见本

期“部委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４１１号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１３９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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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３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４〕１３９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４〕１３９号）详见本期

“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 ９７９０
（国ＩＩＩ９５００）

７．２５
（国ＩＩＩ７．０３）

９９４０
（国ＩＩＩ９６５０）

７．３６
（国ＩＩＩ７．１４）

１００９０
（国ＩＩＩ９８００）

７．４７
（国ＩＩＩ７．２５）

９３＃汽油 １０３７７
（国ＩＩＩ１００７０）

７．７３
（国ＩＩＩ７．５０）

１０５２７
（国ＩＩＩ１０２２０）

７．８４
（国ＩＩＩ７．６２）

１０６７７
（国ＩＩＩ１０３７０）

７．９６
（国ＩＩＩ７．７３）

９７＃汽油 １０９６５
（国ＩＩＩ１０６４０）

８．３３
（国ＩＩＩ８．０９）

１１１１５
（国ＩＩＩ１０７９０）

８．４５
（国ＩＩＩ８．２０）

１１２６５
（国ＩＩＩ１０９４０）

８．５６
（国ＩＩＩ８．３１）

９８＃汽油 １１９４４
（国ＩＩＩ１１５９０）

９．２９
（国ＩＩＩ９．０２） １２０９４ ９．４１ １２２４４ ９．５３

０＃柴油
（国ＩＩＩ） ８６８５ ７．３９ ８８３５ ７．５１ ８９８５ ７．６４

０
!

柴油
（国Ⅳ）

９３８０ ７．９８

＋１０＃柴油 ８３３８ ７．０９ ８４８８ ７．２２ ８６３８ ７．３４

＋５＃柴油 ８５１１ ７．２４ ８６６１ ７．３７ ８８１１ ７．４９

－１０＃柴油 ９２０６ ７．８３ ９３５６ ７．９６ ９５０６ ８．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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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９４９０ ９６４０ ９７９０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１００７７ １０２２７ １０３７７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１０６６５ １０８１５ １０９６５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１１６４４ １１７９４ １１９４４

０＃柴油 ８３８５ ８５３５ ８６８５

０
!

柴油（国Ⅳ） ９０８０

＋１０＃柴油 ８０３８ ８１８８ ８３３８

＋５＃柴油 ８２１１ ８３６１ ８５１１

－１０＃柴油 ８９０６ ９０５６ ９２０６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执行垃圾发电标杆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４０３号　　　　　二一四年五月四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有

关规定，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４年一季度执行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经我委核实，２０１４年一季度，洛带垃圾焚烧发电厂、达州佳境环保发电厂、祥福垃圾发电厂、

自贡垃圾焚烧发电厂、南充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１３１９０２吨、６８１３２．８吨、１７３７７０吨、

４２５６０吨和３３４０５吨，按国家规定折算电量均高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九江环保发电厂一季度垃

圾处理量２１３４８６．５吨，折算电量低于电厂上网电量１３５．４万千瓦时。按照有关规定，洛带等五家

垃圾发电厂２０１４年一季度全部上网电量均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九江环

２２



保发电厂一季度上网电量中５９７７．６２２万千瓦时电量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

其余上网电量按燃煤机组标杆电价（含环保电价）执行。请你公司补付价差电费。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重新核定德石窝二级等水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４３５号　　　　　二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阿坝州黑水县新建德石窝二级电站（装机２．０６万千瓦）、四美沟一级电站（装机１万千瓦），

甘孜州九龙县新建色者电站（装机１万千瓦）。以上电站我委曾于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根据当时电价

政策核批上网电价。现经我委核实，以上电站因自然灾害、工程建设、接入电网线路等原因，至今

未投产发电。

根据我省现行电价政策，现重新核定以上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从电站进入商

业运行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４年度电解铝企业用电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４６６号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各有关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启明星铝业、眉山启明星铝业、广元启明星

铝业、其亚铝业、阿坝铝厂：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电解铝企业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政策的通知》（发

改价格〔２０１３〕２５３０号）规定，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对２０１３年我省电解铝企业铝液电解交流电耗进

行了核查。现场核查结果，我省其亚铝业、眉山启明星、四川启明星、广元启明星、阿坝铝厂铝液电

解交流电耗在１３３２８－１３６９１千瓦时／吨之间，均不高于１３７００千瓦时／吨，不在加价范围之内。我

省五户电解铝企业２０１４年度用电均分别按现行电价政策执行，不需另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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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省工商经济信息中心信息服务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３２４号　　　　　二一四年五月九日

省工商局：

按照省政府《关于２０１４年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意见》（川府发
!

２０１４
"

７号）的工

作部署，在对你局经营服务性收费进行全面清理的基础上，经研究，现对你局工商经济信息中心信

息服务费收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你局工商经济信息中心收费按照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关于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

府公开信息收费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３
"

９４号）规定收取。

二、原四川省物价局《关于省工商经济信息中心收取信息服务费的通知》（川价函
!

２００６
"

１２７号）废止。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２０１４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定价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３９１号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日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你司《关于２０１４年秋季中小学教材定价（第一批）送审的请示》（新文〔２０１４〕１０４号）收悉。

根据《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０７号）的规定，经审核，

批准２０１４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按《２０１４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第一批）》执行。

附件：２０１４年秋季部分中小学教材价格表（第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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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加强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３９２号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２０１４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

（教办〔２０１４〕６号）、《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６１９号）精神，不断规范办学行为，促进教育公平公正，切实解决教育收

费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保障教育领域综合改革顺利进行，现将加强全省公办中小学服务

性收费和代收费规范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各地认真贯彻执行。

一、明确收费项目及标准

中小学服务性收费是指义务教育（含小学、初中、特殊教育）、高中阶段和中等职业学校在完

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为在校学生提供由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中小学

代收费是指学校为方便学生在校学习和生活，在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的前提下，为提供服务的单

位代收代付的费用。

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及标准，按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高中阶段学校、中等职

业学校分类制定（详见附件）。新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及标准取消了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０〕

１０３３号文的 “城市小学自愿托管费 ”、“高中阶段以及城市初中自行车自愿停放费 ”，进一步规范

了其他事项。各地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的项目和标准，严禁将中小学按照国家和我省课程改革

要求安排的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纳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范围。严禁将讲义资

料、试卷、电子阅览、计算机上机、取暖、降温、饮水、校园安全保卫等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

项。

二、坚持自愿和非营利原则

公办中小学按照规定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必须坚持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原则，严禁强

制或变相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必须坚持非营利原则，按学期或按月据实结算。学校和教师在为

学生服务、代办有关事项的过程中，不得获取任何经济利益，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回扣。确有折扣

的，必须全额返还学生。

三、严格执行公示制度

各地要将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标准等列入政府信息公开范围，通过网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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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开。

学校应在招生简章和入学通知书中注明相关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标准及批准文号。通

过校园网、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方式，及时公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标准、收费资金使

用情况、投诉电话等，增强收费管理透明度，自觉接受监督。按规定应公示未公示或公示内容与政

策规定不符的，不得收费。

四、加强资金和票据管理

根据《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督查

发现问题进行整改的通知》（部际办函〔２０１４〕１０号）规定：“学生自行车管理属于校园安全保卫内

容，所发生的费用原则上应由学校承担。鉴于大中城市部分学校面积狭窄，没有为学生提供自行

车停放的条件，确需租用校外空地停放学生自行车的，由当地财政部门给予专项补贴，不得向学生

收取费用”。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不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 。服务性收入由学

校根据实际支出列支，代收费资金由学校全部转交提供服务的单位，不得计入学校收入。要严格

资金管理，严禁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以任何理由截留、挪用、挤占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资金。

服务性收费按规定使用税务发票，代收费按规定使用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四

川省中小学、大中专院校专用票据》只能用于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不得用于代收费项目。严禁将

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与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或税务发票相互串用。

五、强化工作监督检查

各地要将严格规范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作为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重点，设立监督岗、

举报投诉电话，加大监督检查处理工作力度，坚决禁止侵害学生利益的行为。对学校擅自设立收

费项目、制定收费标准和超范围、超标准收费等乱收费问题，以及有关部门、单位通过学校违规收

取代收费等问题，发改、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对于屡查屡犯、屡纠不改、多次

整改不到位的问题，根据首问责任制要求，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省发展改革委、教育厅将

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各地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情况进行抽查，并将抽查结果通报全省。

本通知由省发展改革委、教育厅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解释，自下发之日起３０日后执行，

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

收费管理的实施意见》（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１０３３号）自本通知执行之日起失效。

附件：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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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及标准

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一）城市小学、初中

教辅材料费　　　由市州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伙食费 学校按实收取，不得盈利

基本医疗保险费 由市州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二）农村小学、初中

教辅材料费　　　由市州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伙食费 学校按实收取，不得盈利

二、高中阶段学校

教辅材料费　　　由市州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课本费 ３００元／生·期

作业本费 ３０元／生·期

伙食费 学校按实收取，不得盈利

基本医疗保险费 由市州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三、中等职业学校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继续按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

和服务性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

于我省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执行。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由市州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四、执行要求

（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具体收费标准，由各市、州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实

际成本、物价等因素确定。

（二）学生在校蒸饭，学校应免费提供服务，所需费用在学校公用经费中列支。对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试点学校，实行食堂供餐的，可统筹考虑国家补助资金，按照非盈利和自愿

的原则收取伙食费，提供完整的午餐或晚餐。

（三）学生自愿购买各地从《四川省中小学教辅材料目录》中推荐的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

的，学校可以统一代购。《四川省中小学教辅材料目录》的教辅材料价格已经省发展改革委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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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从中选定的每一年级教辅材料总金额即为该年级教辅材料代收费标准。

（四）在城市中小学就读的农村学生已参加“新农合”的，不得再强制学生参加城镇（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

公办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标准均属最高限额，各地在执行中不得突破省定标准，不得

越权制定非授权标准。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３９７号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申请学生学费和住宿费收费标准的请示》（西航院字〔２０１４〕０２号）收悉。

你院属２０１４年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按照《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

规定，民办学校学历教育学费标准按照补偿教育成本的原则并适当考虑合理回报的因素制定。经

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专业１２０００元／年·生；理工类专业１３０００元／年·生；民航特

殊类专业１４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６－８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你

院除学费、住宿费以及按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院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高

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规定的收费外，严禁学校再以其他名目向学生加收

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说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等，以保证学生

的合法权益，并自觉接受发改、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通知自２０１４年秋季入学新生起试行两年。试行期间，我委将根据《四川省定价成本监

审办法》的规定，对你院成本进行监审。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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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３０１号　　　　　二一四年五月八日

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脱硫电价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监

〔２０１４〕２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６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２０１３年度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

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１２

月，你单位１号和２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为９９．３０％和９９．９２％，未脱硫上网电量１７４４．１８

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共计２２３６１３．１３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局办理省财政专用缴

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２２３６１３．１３元按时汇缴到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未脱硫

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３０２号　　　　　二一四年五月八日

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脱硫电价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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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２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３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２０１３年度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

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１２

月，你单位３１号、３２号、３３号、３４号、６１号和６２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为９８．３０％、９８．８９％、

９８．７９％、９８．６８％、９９．５５％和９９．３８％，未脱硫上网电量６４２９．０５８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

加价政策形成收入共计８２４２３８．２１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局办理省财政专用缴

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８２４２３８．２１元按时汇缴到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国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未脱硫

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３０３号　　　　　二一四年五月八日

国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脱硫电价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监

〔２０１４〕２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９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２０１３年度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

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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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你单位６１号和６２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为９９．２８％和９９．５０％，未脱硫上网电量３７０６．

２３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共计４７５１５７．４５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局办理省财政专用缴

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４７５１５７．４５元按时汇缴到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

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３０４号　　　　　二一四年五月八日

国电深能四川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脱硫电价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监

〔２０１４〕２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２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２０１３年度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

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１２

月，你单位３１号和３２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为９７．８８％和９７．７２％，未脱硫上网电量４９１１．

３８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共计６２９６６３．５３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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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局办理省财政专用缴

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６２９６６３．５３元按时汇缴到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四川中电福溪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３０５号　　　　　二一四年五月八日

四川中电福溪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脱硫电价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监

〔２０１４〕２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４月２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２０１３年度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

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１２

月，你单位１号和２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为９９．４７％和９９．６２％，未脱硫上网电量２２１０．９６

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共计２８３４５６．６８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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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局办理省财政专用缴

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２８３４５６．６８元按时汇缴到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四川华电珙县发电有限公司未脱硫

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３０６号　　　　　二一四年五月八日

四川华电珙县发电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脱硫电价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监

〔２０１４〕２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４月１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２０１３年度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

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１２

月，你单位１号和２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为９９．１％和９９．０％，未脱硫上网电量４５５９．０２万

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共计５８４４８６．１１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局办理省财政专用缴

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５８４４８６．１１元按时汇缴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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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四川华电黄桷庄发电有限公司

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３０７号　　　　　二一四年五月八日

四川华电黄桷庄发电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脱硫电价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监

〔２０１４〕２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１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２０１３年度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

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１２

月，你单位２１号和２２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为９８．３６％和９８．３８％，未脱硫上网电量９０６．３２

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共计１１６１９４．８１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局办理省财政专用缴

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１１６１９４．８１元按时汇缴到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内江发电厂

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３０８号　　　　　二一四年五月八日

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内江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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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脱硫电价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监

〔２０１４〕２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５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２０１３年度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

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１２

月，你单位２１号和２２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为９４．０２％和９５．０７％，未脱硫上网电量２９９０．

３５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共计３８３３７７．７７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局办理省财政专用缴

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３８３３７７．７７元按时汇缴到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国电达州发电有限公司未脱硫电量

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３０９号　　　　　二一四年五月八日

国电达州发电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脱硫电价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监

〔２０１４〕２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１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２０１３年度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

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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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你单位３１号和３２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为９９．２７％和９７．２６％，未脱硫上网电量４１９４．５

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共计５３７７５５．７９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局办理省财政专用缴

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５３７７５５．７９元按时汇缴到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神华四川能源有限公司江油发电厂

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３１０号　　　　　二一四年五月八日

神华四川能源有限公司江油发电厂：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脱硫电价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监

〔２０１４〕２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０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２０１３年度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

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１２

月，你单位３１号和３２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为９８．１５％和９９．８１％，未脱硫上网电量２４６８．

５９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共计３１６４８６．４７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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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局办理省财政专用缴

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３１６４８６．４７元按时汇缴到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收缴四川巴蜀江油燃煤发电有限公司

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３１１号　　　　　二一四年五月八日

四川巴蜀江油燃煤发电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环境保护部关于组织开展全国脱硫电价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监

〔２０１４〕２号）精神，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０日我委派员对你单位２０１３年度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四川省环境保护厅检查人员现场核查认定，你单位由于现有脱硫设备设计制造缺陷以及技术维

护、故障检修等原因，造成脱硫设施存在不能完全与发电主机同步运行的情况。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１２

月，你单位３３号和３４号机组脱硫设施投运率分别为１００％和９７．８７％，未脱硫上网电量２２４６．６６

万千瓦时，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共计２８８０３３．２４元（不含税）。

依照《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九条（一）项“脱硫设施

投运率在９０％以上的，应按规定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款”、第二十一条 “省级价格主

管部门根据各月份脱硫设施运行情况计算年度投运率……从发电企业扣减脱硫电价形成的收入，

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上缴当地省级财政主管部门”，以及《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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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实施意见》（川价发〔２００７〕１６０

号）第四条的规定，请你单位在接到本通知后７日内，到四川省价格监督检查局办理省财政专用缴

款手续，将上述已核实未脱硫电量执行脱硫加价政策形成收入２８８０３３．２４元按时汇缴到账。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确定凉山州价格认证中心具有价格

鉴证复核裁定权的批复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４〕４１９号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凉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根据你委请示，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完善价格鉴证工作程序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２〕４９５号）的规定，经研究，同意你委设立的价格认证中心具有价格鉴证复核裁

定权，主要负责受理凉山州和攀枝花市下辖共十八县、一市、三区的价格鉴证复核裁定案件。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成都同行二手汽车评估有限公司等

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函〔２０１４〕４４７号　　　　　二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成都同行二手汽车评估有限公司、四川精准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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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价格

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２００５年第３２号令）、《四川省物价局关于印发价格评

估机构资质认定和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实施办法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１６号）和《关于

做好价格评估机构行政许可有关工作的通知》（川发改物价［２０１０］１４７号）等文件的规定，经审查，

你们２家价格评估机构符合新办丙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工商前置）条件，现按规定予以资质

认定。

你公司在取得资质证书后，应尽快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企业登记手续，并于取得营业执

照后６个月内，到资质认定机构完善认定手续。

附件：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名单

附件

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名单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法定代表人 资质类别 执业范围

成都同行二手汽车评估有限公
司

武侯区科华中路９号１栋１单元
１００４号 陈冬 专业类 价格评估

四川精准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成都市锦江区华星路２号４幢１
单元１７０４ 江淮银 专业类 价格评估

※医药价格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５６号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我委等八部门《关于印发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意见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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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国卫药政发［２０１４］１４号）要求，现就低价药品清单及有关价格管理问题通知如下：

一、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方式。对现行政府指导价范围内日均费用较低的药品（低价药

品），取消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价格，在日均费用标准内，由生产经营者根据药品生产成本和市场

供求及竞争状况制定具体购销价格。

二、确定低价药品日均费用标准。我委综合考虑药品生产成本、市场供求状况和社会承受能

力等因素确定低价药品日均费用标准。日均费用根据现行政府制定的最高零售价格（政府未制定

最高零售价格的，按全国平均中标零售价格计算）和按药品说明书测算的平均日用量计算。现阶

段低价药品日均费用标准为：西药不超过３元，中成药不超过５元。我委公布低价药品清单后，各

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应在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前向社会公布本级定价范围内的低价药品清单。

三、建立低价药品清单进入和退出机制。实行政府指导价的药品，因价格或用法、用量发生变

化导致日均费用符合低价药品标准的，价格主管部门要及时将其纳入低价药品清单；属于我委定

价范围内的药品，在我委调整清单前，可由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先行调整。对因成本上涨

或用法、用量发生变化导致日均费用需突破低价药品标准的，要及时退出低价药品清单，由价格主

管部门按权限重新制定最高零售价格；其中，属于我委定价的药品，在我委重新定价前，暂由各省

（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制定临时零售价格。

四、加强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对列入低价药品清单的药品，生产经营者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

诚实信用的原则合理确定价格。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做好低价药品生产成本及实际购销价格的

监测工作，对独家生产或具有一定垄断性的药品要重点监测。对价格变动频繁或变动幅度较大

的，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调研，必要时应开展专项调查；对不合理的提价行为，要依法重点监管，并

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对价格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

五、加强政策联动。加强价格、采购和报销政策的有机衔接。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

有关部门完善低价药品采购办法，推进医保付费方式改革，调动医疗机构、医生和患者合理优先使

用低价药品的积极性，促进用药结构优化，科学合理用药，减轻患者总体医药费用负担。

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是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适应低价药品生产成本和

市场供求变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满足临床用药基本需求的重要举措。各地要高度重视，密

切关注市场变化，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并采取妥善措施确保改革平稳实施，取得实效。我委将建

立定期评估机制，根据评估情况适时进行调整完善。

上述规定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执行。我委之前发布的有关药品价格管理规定与本通知不符

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定价范围内的低价药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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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定价范围内的低价药品清单

（一）西药部分

序号
定价目录
序号

药品名称 剂型名称

１ ２ 青霉素 Ｖ分散片、片剂（胶囊）、颗粒剂

２ ４ 普鲁卡因青霉素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３ ７ 阿莫西林 分散片、片剂（胶囊）

４ ８ 氨苄西林 片剂（胶囊）

５ ２１ 头孢氨苄 片剂（胶囊）、颗粒剂

６ ２２ 头孢拉定 分散片、片剂（胶囊）

７ ４８ 阿米卡星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８ ４９ 庆大霉素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９ ５５ 氯霉素 片剂（胶囊）、滴眼剂

１０ ５６ 多西环素 片剂（胶囊）

１１ ５７ 四环素 片剂（胶囊）

１２ ５８ 土霉素 片剂（胶囊）

１３ ６１ 红霉素
片剂（胶囊）、肠溶片（肠溶胶囊）、软膏剂、眼膏
剂

１４ ６３ 琥乙红霉素 片剂（胶囊）、颗粒剂

１５ ６５ 罗红霉素 分散片、干混悬剂、片剂（胶囊）、颗粒剂

１６ ６６ 乙酰螺旋霉素 肠溶片、片剂（胶囊）

１７ ７０ 盐酸克林霉素 片剂（胶囊）

１８ ７１ 林可霉素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９ ７７ 复方磺胺甲唑 分散片、片剂（胶囊）

２０ ７８ 磺胺嘧啶 片剂（胶囊）

２１ ７９ 甲氧苄啶 片剂（胶囊）

２２ ８０ 联磺甲氧苄啶 片剂（胶囊）

２３ ８１ 吡哌酸 片剂（胶囊）

２４ ８２ 环丙沙星 片剂（胶囊）、阴道泡腾片

２５ ８３ 诺氟沙星 片剂（胶囊）

２６ ８４ 氧氟沙星 片剂（胶囊）

２７ ８５ 左氧氟沙星 片剂（胶囊）、滴眼剂

２８ ９０ 甲硝唑 缓释片、片剂（胶囊）、栓剂

２９ ９２ 替硝唑 片剂（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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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９４ 呋喃妥因 肠溶片

３１ ９５ 呋喃唑酮 片剂（胶囊）

３２ ９６ 吡嗪酰胺 片剂（胶囊）

３３ ９７ 对氨基水杨酸钠 片剂（胶囊）

３４ ９９ 利福平 胶囊（Ⅱ）、片剂（胶囊）

３５ １００ 链霉素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３６ １０１ 乙胺丁醇 片剂（胶囊）

３７ １０２ 异烟肼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３８ １０３ 丙硫异烟胺 肠溶片、片剂（胶囊）

３９ １１１ 异福酰胺（别名“异烟肼／利福平／吡嗪
酰胺”）

片剂（胶囊）

４０ １１３ 醋氨苯砜 片剂（胶囊）

４１ １１６ 咪康唑 栓剂

４２ １２６ 阿昔洛韦 片剂（胶囊）、滴眼剂、乳膏剂

４３ １２７ 利巴韦林 分散片、片剂（胶囊）、颗粒剂

４４ １４３ 小檗碱 片剂（胶囊）

４５ １４４ 鱼腥草素 片剂（胶囊）

４６ １５１ 青蒿琥酯 片剂（胶囊）

４７ １５３ 伯氨喹 片剂（胶囊）

４８ １５５ 氯喹 片剂（胶囊）

４９ １５６ 乙胺嘧啶 片剂（胶囊）

５０ １６２ 阿苯达唑 片剂（胶囊）

５１ １７０ 阿司匹林 肠溶缓释片、片剂（胶囊）、肠溶片（肠溶胶囊）

５２ １７１ 布洛芬 片剂（胶囊）

５３ １７２ 对乙酰氨基酚 片剂（胶囊）、颗粒剂、口服溶液

５４ １７３ 双氯芬酸钠
肠溶片、缓释片、缓释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
粉针）

５５ １７３ 双氯芬酸钾 片剂（胶囊）、分散片

５６ １７４ 吲哚美辛 片剂（胶囊）、肠溶片、缓释片、缓释胶囊、栓剂

５７ １７５ 安乃近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５８ １７６ 吡罗昔康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５９ １７７ 醋氯芬酸 片剂（胶囊）

６０ １８５ 美洛昔康 片剂（胶囊）

６１ １８８ 舒林酸 片剂（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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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１９０ 尼美舒利 片剂（胶囊）、分散片

６３ １９３ 去痛片（别名“索米痛”） 片剂（胶囊）

６４ １９５ 氨糖美辛 肠溶片

６５ ２０１ 别嘌醇 缓释片、片剂（胶囊）

６６ ２０３ 丙磺舒 片剂（胶囊）

６７ ２１４ 氨酚待因［Ⅰ号］ 片剂（胶囊）

６８ ２２０ 罗通定小容量 注射液（普通粉针）

６９ ２３１ 氯胺酮小容量 注射液（普通粉针）

７０ ２３２ 咪达唑仑 片剂（胶囊）

７１ ２３７ 普鲁卡因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７２ ２３８ 布比卡因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７３ ２３９ 盐酸利多卡因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７４ ２５４ 维生素Ｂ１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７５ ２５５ 维生素Ｂ２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７６ ２５６ 维生素Ｂ６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７７ ２５７ 维生素Ｂ１２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７８ ２５８ 烟酸 缓释胶囊、缓释片

７９ ２５９ 烟酰胺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８０ ２６０ 维生素Ｃ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８１ ２６１ 维生素Ｄ２ 软胶囊

８２ ２６２ 维生素Ｄ３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８３ ２６７ 葡萄糖酸钙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８４ ２６８ 氯化钙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８５ ３０４ 地塞米松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８６ ３０５ 泼尼松 片剂（胶囊）

８７ ３０６ 氢化可的松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８８ ３０７ 倍他米松 片剂（胶囊）

８９ ３０８ 甲泼尼龙 片剂（胶囊）

９０ ３０９ 可的松 片剂（胶囊）

９１ ３１０ 泼尼松龙 片剂（胶囊）

９２ ３１３ 丙酸睾酮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９３ ３１４ 甲睾酮 片剂（胶囊）

９４ ３１８ 苯丙酸诺龙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９５ ３１９ 司坦唑醇 片剂（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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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３２１ 己烯雌酚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９７ ３２３ 雌二醇 凝胶剂

９８ ３２６ 尼尔雌醇 片剂（胶囊）

９９ ３２７ 炔雌醇 片剂（胶囊）

１００ ３２８ 戊酸雌二醇 片剂（胶囊）

１０１ ３３０ 黄体酮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０２ ３３１ 甲羟孕酮 片剂（胶囊）

１０３ ３３９ 动物源胰岛素（包括短效胰岛素、中效
胰岛素、长效胰岛素和预混胰岛素）

小容量注射液

１０４ ３４２ 格列本脲 片剂（胶囊）

１０５ ３４３ 格列吡嗪 缓释胶囊、缓释片、片剂（胶囊）

１０６ ３４４ 格列喹酮 片剂（胶囊）、分散片

１０７ ３４５ 格列美脲 片剂（胶囊）

１０８ ３４６ 格列齐特 片剂（胶囊）、分散片、缓释片、缓释胶囊

１０９ ３４６ 格列齐特Ⅱ 片剂（胶囊）

１１０ ３４９ 二甲双胍
缓释片、缓释胶囊、肠溶片（肠溶胶囊）、片剂
（胶囊）

１１１ ３５６ 甲状腺片 片剂（胶囊）

１１２ ３５９ 丙硫氧嘧啶 片剂（胶囊）

１１３ ３７０ 阿法骨化醇 片剂（胶囊）

１１４ ３９４ 白消安 片剂（胶囊）

１１５ ３９７ 环磷酰胺 片剂（胶囊）

１１６ ４２５ 甲氨蝶呤 片剂（胶囊）

１１７ ４７３ 氯苯那敏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１８ ４７４ 苯海拉明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１９ ４７５ 异丙嗪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２０ ４７６ 羟嗪 片剂（胶囊）

１２１ ４７８ 西替利嗪 口服溶液剂、糖浆剂、片剂（胶囊）、分散片、滴剂

１２２ ４７９ 左西替利嗪 片剂（胶囊）、分散片

１２３ ４８０ 赛庚啶 片剂（胶囊）

１２４ ４８２ 氯雷他定 片剂（胶囊）、泡腾片

１２５ ４８３ 咪唑斯汀 缓释片

１２６ ４８４ 依巴斯汀 片剂（胶囊）

１２７ ４８７ 酮替芬 鼻喷雾剂

１２８ ４８８ 左旋多巴 片剂（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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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 ４９２ 金刚烷胺 片剂（胶囊）、颗粒剂

１３０ ４９８ 苯海索 片剂（胶囊）

１３１ ５０４ 苯妥英钠 片剂（胶囊）

１３２ ５０５ 丙戊酸钠 片剂（胶囊）、缓释片

１３３ ５０６ 卡马西平 片剂（胶囊）

１３４ ５１０ 扑米酮 片剂（胶囊）

１３５ ５１６ 尼莫地平 片剂（胶囊）、分散片、软胶囊、缓释片

１３６ ５１９ 倍他司汀 片剂（胶囊）

１３７ ５２４ 二氢麦角碱 片剂（胶囊）

１３８ ５２８ 桂利嗪 片剂（胶囊）

１３９ ５４０ 尼可刹米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４０ ５４１ 吡拉西坦 片剂（胶囊）

１４１ ５４２ 吡硫醇 片剂（胶囊）

１４２ ５４９ 苯巴比妥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４３ ５５３ 扎来普隆 片剂（胶囊）

１４４ ５５４ 佐匹克隆 片剂（胶囊）

１４５ ５５５ 唑吡坦 片剂（胶囊）

１４６ ５５７ 米格来宁 片剂（胶囊）

１４７ ５６７ 奋乃静 片剂（胶囊）

１４８ ５６８ 氯丙嗪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４９ ５６９ 氯氮平 片剂（胶囊）

１５０ ５７０ 三氟拉嗪 片剂（胶囊）

１５１ ５７１ 氟奋乃静 片剂（胶囊）

１５２ ５７３ 癸氟奋乃静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５３ ５７６ 氟哌啶醇 片剂（胶囊）

１５４ ５７６ 癸酸氟哌啶醇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５５ ５７８ 氟哌利多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５６ ５８１ 五氟利多 片剂（胶囊）

１５７ ５８６ 氯普噻吨 片剂（胶囊）

１５８ ５８７ 舒必利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５９ ５８９ 硫必利 片剂（胶囊）

１６０ ５９４ 阿普唑仑 片剂（胶囊）

１６１ ５９５ 艾司唑仑 片剂（胶囊）

１６２ ５９６ 地西泮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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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 ５９９ 氯硝西泮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６４ ６００ 硝西泮 片剂（胶囊）

１６５ ６０３ 阿米替林 片剂（胶囊）

１６６ ６０４ 丙米嗪 片剂（胶囊）

１６７ ６０５ 多塞平 片剂（胶囊）

１６８ ６０７ 马普替林 片剂（胶囊）

１６９ ６２１ 氯美扎酮 片剂（胶囊）

１７０ ６２３ 碳酸锂 片剂（胶囊）、缓释片

１７１ ６２４ 溴己新 片剂（胶囊）

１７２ ６２５ 氨溴索 缓释片、片剂（胶囊）、分散片、口服溶液剂

１７３ ６２８ 羧甲司坦 泡腾片

１７４ ６３０ 复方甘草 口服溶液剂、片剂（胶囊）

１７５ ６３１ 喷托维林 片剂（胶囊）

１７６ ６３７ 氨茶碱
缓释片、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
针）

１７７ ６３８ 茶碱 缓释胶
"

、缓释片

１７８ ６４０ 二羟丙茶碱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７９ ６４１ 复方茶碱 片剂（胶囊）

１８０ ６４３ 异丙托溴铵 气雾剂

１８１ ６４４ 沙丁胺醇
片剂（胶囊）、控释片、粉雾剂、气雾剂、雾化溶液
剂

１８２ ６４６ 丙卡特罗 片剂（胶囊）

１８３ ６５１ 特布他林 片剂（胶囊）

１８４ ６５２ 倍氯米松 气雾剂

１８５ ６５６ 色甘酸钠 气雾剂

１８６ ６６４ 复方氢氧化铝 片剂（胶囊）

１８７ ６６５ 枸橼酸铋钾 片剂（胶囊）、颗粒

１８８ ６６６ 碳酸氢钠 片剂（胶囊）

１８９ ６７４ 法莫替丁 片剂（胶囊）、分散片

１９０ ６７５ 雷尼替丁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９１ ６７６ 西咪替丁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９２ ６８２ 乳酶生 片剂（胶囊）

１９３ ６８５ 阿托品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９４ ６８６ 颠茄 片剂（胶囊）、酊剂

１９５ ６８７ 山莨菪碱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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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 ６８９ 东莨菪碱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９７ ６９３ 多潘立酮 片剂（胶囊）、分散片、口腔崩解片

１９８ ６９６ 甲氧氯普胺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１９９ ７００ 溴米因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２００ ７０１ 阿扑吗啡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２０１ ７０２ 酚酞 片剂（胶囊）、含片

２０２ ７０３ 开塞露 灌肠剂

２０３ ７０６ 蓖麻油 口服溶液剂

２０４ ７１０ 复方地芬诺酯 片剂（胶囊）

２０５ ７２１ 谷氨酸 片剂（胶囊）

２０６ ７２３ 联苯双酯 片剂（胶囊）、滴丸

２０７ ７３２ 葡醛内酯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２０８ ７４２ 曲匹布通 片剂（胶囊）

２０９ ７４７ 柳氮磺吡啶 肠溶片

２１０ ７５５ 地高辛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２１１ ７６０ 胺碘酮 片剂（胶囊）

２１２ ７６２ 美西律 片剂（胶囊）

２１３ ７６４ 普罗帕酮 片剂（胶囊）

２１４ ７６８ 硝酸甘油 膜剂、片剂（胶囊）

２１５ ７６９ 硝酸异山梨酯 缓释片、缓释胶囊、片剂（胶囊）

２１６ ７７１ 尼群地平 片剂（胶囊）

２１７ ７７２ 维拉帕米
缓释片、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
针）

２１８ ７７３ 硝苯地平
缓释胶囊、缓释片、缓释片（Ⅱ）、片剂（胶囊）、
软胶囊

２１９ ７７６ 贝尼地平 片剂（胶囊）

２２０ ７７７ 地尔硫卓 片剂（胶囊）

２２１ ７７８ 非洛地平 片剂（胶囊）、缓释片、缓释胶囊

２２２ ７７９ 拉西地平 片剂（胶囊）

２２３ ７８１ 尼卡地平 片剂（胶囊）、缓释片

２２４ ７８２ 西尼地平 片剂（胶囊）

２２５ ７８４ 阿替洛尔 片剂（胶囊）

２２６ ７８５ 美托洛尔 片剂（胶囊）

２２７ ７８６ 普萘洛尔 缓释片、片剂（胶囊）

２２８ ７８８ 比索洛尔 片剂（胶囊）

９４



２２９ ７８９ 卡维地洛 片剂（胶囊）

２３０ ７９３ 哌唑嗪 片剂（胶囊）

２３１ ７９７ 酚苄明 片剂（胶囊）

２３２ ７９９ 可乐定 片剂（胶囊）

２３３ ８０１ 卡托普利 缓释片、片剂（胶囊）

２３４ ８０２ 依那普利 片剂（胶囊）、分散片

２３５ ８１３ 替米沙坦 片剂（胶囊）

２３６ ８１５ 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 片剂（胶囊）

２３７ ８１６ 复方利血平（别名“复方降压片”） 片剂（胶囊）

２３８ ８１９ 吲达帕胺 滴丸、片剂（胶囊）、缓释胶
"

、缓释片

２３９ ８２０ 地巴唑 片剂（胶囊）

２４０ ８２８ 肾上腺素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２４１ ８２９ 异丙肾上腺素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２４２ ８３５ 洛伐他汀 片剂（胶囊）、分散片

２４３ ８４０ 非诺贝特 片剂（胶囊）、分散片、咀嚼片

２４４ ８４１ 吉非罗齐 片剂（胶囊）

２４５ ８４３ 烟酸肌醇酯（别名“肌醇烟酸酯”） 片剂（胶囊）

２４６ ８４４ 阿魏酸钠 片剂（胶囊）

２４７ ８４５ 阿魏酸哌嗪 片剂（胶囊）、分散片

２４８ ８４６ 川芎嗪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２４９ ８４７ 辅酶Ｑ１０ 片剂（胶囊）、软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
针）

２５０ ８５２ 三磷酸腺苷
片剂（胶囊）、肠溶片、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
针）

２５１ ８５４ 呋塞米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２５２ ８５７ 氢氯噻嗪 片剂（胶囊）

２５３ ８５８ 氨苯蝶啶 片剂（胶囊）

２５４ ８５９ 螺内酯 片剂（胶囊）

２５５ ８７５ 氨甲苯酸 片剂（胶囊）

２５６ ８７８ 甲萘氢醌 片剂（胶囊）

２５７ ８８０ 维生素Ｋ１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２５８ ８８１ 亚硫酸氢钠甲萘醌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２５９ ８８３ 氨基己酸 片剂（胶囊）

２６０ ８８６ 酚磺乙胺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２６１ ８８８ 卡巴克络（卡络磺钠） 片剂（胶囊）、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０５



２６２ ８９５ 华法林 片剂（胶囊）

２６３ ９０２ 硫酸亚铁 片剂（胶囊）

２６４ ９０９ 叶酸 片剂（胶囊）

２６５ ９１１ 肌苷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２６６ ９１２ 氨肽素 片剂（胶囊）

２６７ ９１４ 利可君（别名“利血生”） 片剂（胶囊）

２６８ ９１５ 鲨肝醇 片剂（胶囊）

２６９ ９１６ 维生素Ｂ４ 片剂（胶囊）

２７０ ９１９ 双嘧达莫 片剂（胶囊）

２７１ ９２３ 曲克芦丁 片剂（胶囊）

２７２ ９３５ 氯化钾 片剂（胶囊）、缓释片

２７３ ９３８ 门冬氨酸钾镁 片剂（胶囊）

２７４ ９６８ 酮康唑 片剂（胶囊）

２７５ １００４ 樟脑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２７６ １０１６ 噻吗洛尔 滴眼剂

２７７ １０１９ 乙酰唑胺 片剂（胶囊）

２７８ １０３０ 普罗碘铵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２７９ １０４３ 地芬尼多 片剂（胶囊）

２８０ １０５８ 糠甾醇（别名“牙周宁”） 片剂（胶囊）

２８１ １０６１ 缩宫素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２８２ １０７０ 聚甲酚磺醛 栓剂

２８３ １１３０ 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 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

（二）中成药部分

序号
定价目录
序号

药品（剂型）名称

１ １ 感冒清热颗粒、胶囊

２ ２ 九味羌活丸（蜜丸、水丸、浓缩丸）、颗粒

３ ６ 小儿至宝丸（蜜丸）

４ ７ 柴胡注射液（小容量注射液）

５ ８ 感冒清胶囊、片

６ ９ 双黄连注射液（小容量注射液）

７ １０ 银翘解毒丸（蜜丸、浓缩丸）、片、颗粒

８ １５ 维Ｃ银翘颗粒

９ １７ 重感灵片

１５



１０ １８ 防风通圣丸（蜜丸、水丸、浓缩丸）、颗粒

１１ ２６ 保济丸（水丸）

１２ ２７ 藿香正气水（酊剂、口服液）、软胶囊

１３ ２９ 十滴水

１４ ３２ 麻仁润肠丸（蜜丸）

１５ ３５ 大黄通便片

１６ ３９ 黄连上清丸（蜜丸、水丸、水蜜丸、浓缩丸）、片、胶囊、颗粒

１７ ４０ 牛黄解毒丸（蜜丸、水丸、水蜜丸）、片、胶囊

１８ ４１ 牛黄上清丸（蜜丸、水蜜丸）、片、胶囊

１９ ４３ 牛黄清火丸（蜜丸）

２０ ４４ 牛黄清胃丸（蜜丸、水蜜丸）

２１ ４５ 牛黄至宝丸（蜜丸）

２２ ４６ 小儿导赤片

２３ ４７ 一清颗粒

２４ ４８ 板蓝根颗粒

２５ ５０ 清热解毒注射液（小容量注射液）

２６ ５３ 活血解毒丸（糊丸）

２７ ５８ 清热散结片

２８ ５９ 清瘟解毒丸（蜜丸）、片

２９ ６３ 夏枯草膏、胶囊、口服液

３０ ６４ 小儿化毒散

３１ ６６ 新雪颗粒

３２ ６７ 肿节风片

３３ ６８ 银黄颗粒、片、胶囊、口服液、注射液（小容量注射液）

３４ ７４ 护肝颗粒、片、胶囊

３５ ７５ 益肝灵片、胶囊

３６ ７７ 复方益肝灵片

３７ ８０ 利肝隆片、胶囊、颗粒

３８ ８３ 乙肝健片

３９ ８６ 茵栀黄注射液（小容量注射液）

４０ ８９ 垂盆草颗粒

４１ ９６ 利胆片

４２ ９９ 茵陈五苓丸（水丸）

４３ １０１ 复方黄连素片

２５



４４ １０５ 香连化滞丸（蜜丸、水丸）

４５ １０６ 附子理中丸（蜜丸、水蜜丸、浓缩丸）

４６ １０８ 温胃舒片

４７ １０９ 乌梅丸（蜜丸）

４８ １１１ 香砂养胃丸（蜜丸、水丸、浓缩丸）、颗粒

４９ １１４ 通宣理肺丸（蜜丸、浓缩丸）、片、胶囊、颗粒

５０ １１６ 镇咳宁胶囊、糖浆

５１ １１７ 祛痰止咳颗粒

５２ １１８ 蛇胆川贝液

５３ １１９ 消咳喘胶囊

５４ １２５ 橘红丸（蜜丸、水蜜丸）、片、胶囊、颗粒

５５ １２９ 强力枇杷露

５６ １３１ 矽肺宁片

５７ １３３ 止嗽化痰丸（水丸）、颗粒

５８ １３５ 养阴清肺丸（蜜丸、水蜜丸）

５９ １３６ 蛤蚧定喘丸（蜜丸、水蜜丸）、胶囊

６０ １３７ 海珠喘息定片

６１ １４３ 固肾定喘丸（水蜜丸）

６２ １５４ 速效牛黄丸（蜜丸）

６３ １５５ 万氏牛黄清心丸（蜜丸）、片

６４ １５８ 礞石滚痰丸（水丸）

６５ １６０ 十香返生丸（蜜丸）

６６ １６２ 金锁固精丸（蜜丸、水丸、浓缩丸）

６７ １６５ 缩泉丸（水丸）

６８ １６６ 补中益气丸（蜜丸、水丸、浓缩丸）

６９ １６７ 参苓白术丸（水丸）、散

７０ １７１ 香砂六君丸（水丸、浓缩丸）

７１ １７４ 胃复春片

７２ １７６ 归脾丸（蜜丸、水蜜丸、浓缩丸）

７３ １７７ 八珍丸、颗粒

７４ １８９ 六味地黄丸（蜜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

７５ １９０ 知柏地黄丸（蜜丸、水蜜丸、浓缩丸）

７６ １９７ 杞菊地黄丸（蜜丸、水蜜丸、浓缩丸）、片、胶囊

７７ ２０２ 济生肾气丸（蜜丸、水蜜丸）

３５



７８ ２０３ 金匮肾气丸（蜜丸、水蜜丸、浓缩丸）、片

７９ ２０４ 四神丸（水丸）

８０ ２０６ 右归丸（蜜丸、水蜜丸）

８１ ２０８ 心脑欣片

８２ ２１３ 消渴丸（浓缩水丸）

８３ ２１５ 参芪降糖片、颗粒

８４ ２３０ 生脉饮、颗粒

８５ ２３３ 柏子养心丸（蜜丸、水蜜丸）、片

８６ ２３４ 天王补心丸（蜜丸、水蜜丸、浓缩丸）

８７ ２４０ 甜梦胶囊

８８ ２４１ 朱砂安神丸（蜜丸、水蜜丸）、片

８９ ２４２ 槐角丸（蜜丸、水蜜丸）

９０ ２４５ 荷叶丸（蜜丸）

９１ ２４６ 裸花紫珠栓

９２ ２４７ 三七血伤宁胶囊

９３ ２４８ 十灰丸

９４ ２５２ 麝香保心丸（水丸）

９５ ２５７ 脉络通片

９６ ２７０ 益心丸（微丸）

９７ ２７３ 地奥心血康胶囊

９８ ２７５ 复方丹参丸（浓缩丸）、滴丸、片、胶囊、颗粒

９９ ２７６ 速效救心丸

１００ ２７７ 香丹注射液（小容量注射液）

１０１ ２７８ 血府逐瘀丸（蜜丸）

１０２ ２７９ 丹七片

１０３ ２８２ 冠心丹参片、胶囊、颗粒

１０４ ２８４ 黄杨宁片

１０５ ２８８ 心可舒胶囊

１０６ ２９１ 丹参片、注射液（小容量注射液）

１０７ ２９２ 丹参舒心胶囊

１０８ ２９７ 银丹心泰滴丸

１０９ ３０５ 心宝丸（浓缩丸）

１１０ ３０６ 心可宁胶囊

１１１ ３０９ 冠心苏合丸（蜜丸）、胶囊、软胶囊

４５



１１２ ３２７ 银杏叶胶囊、片

１１３ ３３０ 愈风宁心片、胶囊、颗粒

１１４ ３３２ 灯盏花素片

１１５ ３３７ 血塞通片、胶囊

１１６ ３３８ 血栓通胶囊

１１７ ３５４ 心达康片

１１８ ３５５ 心脑康胶囊

１１９ ３６０ 大黄．虫丸（蜜丸、水蜜丸）

１２０ ３６４ 脑血康片

１２１ ３６８ 醒脑再造丸（蜜丸）、胶囊

１２２ ３６９ 丹栀逍遥丸（水丸）

１２３ ３７０ 逍遥丸（蜜丸、水丸、浓缩丸）、颗粒

１２４ ３７１ 朝阳丸（蜜丸、水蜜丸）

１２５ ３７４ 平肝舒络丸（蜜丸、水蜜丸）

１２６ ３７６ 舒肝丸（蜜丸、水蜜丸、水丸、浓缩丸）

１２７ ３７９ 三九胃泰颗粒

１２８ ３８１ 元胡止痛片、胶囊、颗粒

１２９ ３８６ 小儿香橘丸（蜜丸）

１３０ ３８９ 保和丸（蜜丸、水丸、浓缩丸）、片、颗粒

１３１ ３９０ 槟榔四消片

１３２ ３９１ 开胸顺气丸（水丸）

１３３ ３９２ 木香槟榔丸（水丸）

１３４ ３９３ 王氏保赤丸（水丸）

１３５ ３９５ 小儿化食丸（蜜丸）、口服液

１３６ ３９７ 一捻金（散剂）

１３７ ３９９ 川芎茶调丸（蜜丸、水丸、浓缩丸）、散、颗粒

１３８ ４０４ 疏风活络丸（蜜丸）

１３９ ４０６ 镇脑宁胶囊

１４０ ４０７ 牛黄降压丸（蜜丸、水蜜丸）、片、胶囊

１４１ ４１０ 脉君安片

１４２ ４１８ 珍菊降压片

１４３ ４１９ 壮骨关节丸（水丸）

１４４ ４２１ 复方罗布麻片

１４５ ４２８ 癫痫平片

５５



１４６ ４３１ 正天丸（水丸）

１４７ ４３３ 复方夏天无片

１４８ ４３４ 强力天麻杜仲胶囊

１４９ ４４０ 人参再造丸（蜜丸）

１５０ ４４１ 大活络丸（蜜丸）

１５１ ４４４ 散风活络丸（蜜丸、浓缩丸）

１５２ ４４６ 天麻丸（蜜丸、水蜜丸）

１５３ ４４８ 小活络丸（蜜丸、浓缩丸）、片

１５４ ４５０ 中风回春片、胶囊

１５５ ４５１ 祖师麻注射液（小容量注射液）

１５６ ４５２ 追风透骨丸（水蜜丸）、片

１５７ ４５９ 木瓜丸（蜜丸、浓缩丸）

１５８ ４６０ 万通筋骨片

１５９ ４６５ 雷公藤多甙片

１６０ ４６６ 雷公藤片

１６１ ４６７ 风湿马钱片

１６２ ４７３ 疏风定痛丸（蜜丸、水蜜丸）

１６３ ４７５ 正清风痛宁片

１６４ ４８２ 五苓散、片

１６５ ４８７ 肾炎消肿片

１６６ ４９１ 复方石淋通片

１６７ ５０３ 前列通片

１６８ ５１１ 野菊花栓

１６９ ５１３ 癃闭舒片

１７０ ５１９ 普乐安片、胶囊

１７１ ５２３ 独活寄生丸（蜜丸）

１７２ ５２４ 杜仲颗粒

１７３ ５３０ 通痹胶囊

１７４ ５３３ 血脂康胶囊

１７５ ５３５ 脂必泰胶囊

１７６ ５３６ 脂必妥片

１７７ ５４１ 降脂灵片

１７８ ５４８ 消炎利胆片、胶囊、颗粒

１７９ ５５１ 胆宁片

６５



１８０ ５５４ 胆舒胶囊

１８１ ５５５ 复方胆通片、胶囊

１８２ ５５６ 金胆片

１８３ ５５７ 利胆排石片

１８４ ５５８ 益胆片

１８５ ５６０ 连翘败毒丸（水丸）、片、膏

１８６ ５６２ 拔毒膏

１８７ ５８７ 消痔栓

１８８ ５９０ 结石通片

１８９ ５９８ 茴香橘核丸（水丸）

１９０ ６２５ 宁心宝胶囊

１９１ ６３７ 妇科十味片

１９２ ６４３ 益母草膏、片、颗粒

１９３ ６４７ 桂枝茯苓丸（蜜丸、水蜜丸）

１９４ ６５１ 少腹逐瘀颗粒

１９５ ６５２ 生化丸（蜜丸、水蜜丸）

１９６ ６５８ 妇科千金片

１９７ ６６０ 妇乐颗粒

１９８ ６６１ 妇炎平胶囊

１９９ ６６７ 复方沙棘籽油栓

２００ ６６８ 宫颈炎康栓

２０１ ６７２ 艾附暖宫丸（蜜丸、水蜜丸）

２０２ ６７３ 八珍益母丸（蜜丸、水蜜丸）

２０３ ６７４ 更年安片、胶囊

２０４ ６７５ 乌鸡白凤丸（水蜜丸、蜜丸）

２０５ ６７６ 安坤赞育丸（蜜丸）

２０６ ６８２ 乳癖消片

２０７ ６８６ 乳核散结片

２０８ ６８７ 乳康丸（浓缩丸）

２０９ ６８８ 乳块消片

２１０ ６９５ 明目上清丸（水丸）、片

２１１ ６９７ 明目地黄丸（蜜丸、水丸、浓缩丸、水蜜丸）

２１２ ７０２ 石斛明目丸（浓缩丸）

２１３ ７０３ 障眼明片

７５



２１４ ７０６ 耳聋左慈丸（蜜丸、水蜜丸、浓缩丸）

２１５ ７０７ 耳聋丸（蜜丸）

２１６ ７０８ 通窍耳聋丸（水丸）

２１７ ７０９ 鼻炎康片

２１８ ７１０ 藿胆丸（水丸）

２１９ ７１６ 黄氏响声丸（浓缩水丸）

２２０ ７２０ 梅花点舌丸（水丸）

２２１ ７２１ 清咽润喉丸（蜜丸、水蜜丸）

２２２ ７２９ 三七伤药片、胶囊、颗粒

２２３ ７３１ 云南白药酊、散剂

２２４ ７３４ 骨折挫伤胶囊

２２５ ７３５ 红药胶囊

２２６ ７３９ 活血止痛散

２２７ ７４１ 舒筋活血片

２２８ ７４６ 腰痛宁胶囊

２２９ ７５１ 骨刺丸（水蜜丸）、片

２３０ ７５２ 仙灵骨葆片

２３１ ７５６ 骨仙片

２３２ ７５８ 抗骨增生丸（蜜丸、水蜜丸）、片

２３３ ７６２ 复方青黛丸（水丸）

２３４ 芎菊上清丸（水丸）

２３５ 香连丸（水丸、浓缩丸）

２３６ 理中丸（蜜丸、浓缩丸）

２３７ 二母宁嗽丸（蜜丸、水蜜丸）

２３８ 润肺膏

２３９ 桂龙咳喘宁片、胶囊

２４０ 健儿消食口服液

２４１ 枣仁安神颗粒

２４２ 加味左金丸（水丸）

２４３ 三金片

２４４ 地榆槐角丸（蜜丸、水蜜丸）

２４５ 保妇康栓

２４６ 香菊片

２４７ 辛夷鼻炎丸（浓缩水丸）

８５



２４８ 清咽滴丸

２４９ 玄麦甘桔颗粒、胶囊

２５０ 黄连羊肝丸（蜜丸）

注：

１、低价药品清单应标明药品的通用名称和剂型，清单所列剂型的各个规格均应执行低价药品相关政策。因
药品使用特性，无法计算日均费用的品种，暂不列入低价药品清单。其他药品按现行有关价格政策执行。

２、清单所列剂型中涉及按照特定企业或特定情况制定的药品价格，日治疗费用符合低价药品标准的，按照低
价药品价格政策执行；不符合低价药品标准的，按现行有关价格政策执行。

３、低价药品清单所列剂型的各个规格，日均费用均按代表品的零售价格和按药品说明书测算的平均日用量
计算。平均日用量是成人每日最小用量和每日最大用量的平均值。依体重精确使用的药品，按照成人体重６０ｋｇ
计算日用量；专门的儿童用药按照儿童每日最小用量和每日最大用量的平均值计算；每日用法用量随病程发生变

化的，应按照维持剂量计算，未标示维持剂量的，按照病程中最小用量和最大用量的平均数计算；标示多种适应症

（功能主治）的，按主要适应症（功能主治）计算；未明确主要适应症（功能主治）的，按日用量居中的一个或者两个

适应症（功能主治）计算平均日用量。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公布铝碳酸镁等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２９９号　　　　　二一四年五月七日

各市（州）、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物价局）：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药品政府定价办法》和《药品差比价规则》相关规定和国家发展改革委

办公厅《关于结合雌激素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４〕５５４号）文件精神，我委制定

了铝碳酸镁等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格（具体价格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惠氏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结合雌激素已停止进口，现取消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１６７０号文附表

一公布的该企业产品单独定价最高零售限价。

二、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零售药店及其他药品生产经营单位销售相关药品的价格不得超过

本次公布的最高零售价格。

三、附件备注栏中标示“”的为代表品，中成药仅在同品种同剂型规格间进行差比价计算。

四、附件中按最小计量单位公布零售价格的药品，同剂型其他包装数量规格，如注射剂、颗粒

剂、口服溶液剂等剂型零售包装内含２支（袋）及以上的，按照公布的最小计量单位价格乘以实际

包装数量计算的最高零售价格执行。

五、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药品价格监督检查和药品市场购销价格监测工作，执行中有关

９５



问题请及时反馈。

本通知将在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ｗｗｗ．ｓｃｄｒｃ．ｇｏｖ．ｃｎ）同时向社会公布，自２０１４年５

月１９日起执行。

附件：部分政府定价药品最高零售价格

附件：

部分政府定价药品最高零售限价

金额：元

序号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单位
最高零售
限价

备注

１ 铝碳酸镁 片剂 ５００ｍｇ２４ 盒（瓶） １７．５ 

２ 铝碳酸镁 片剂 ５００ｍｇ２０ 盒（瓶） １４．７

３ 铝碳酸镁 片剂 ５００ｍｇ３０ 盒（瓶） ２１．７

４ 铝碳酸镁 片剂 ５００ｍｇ３６ 盒（瓶） ２５．９

５ 铝碳酸镁 片剂 ５００ｍｇ４０ 盒（瓶） ２８．６

６ 铝碳酸镁 片剂 ５００ｍｇ４８ 盒（瓶） ３４．１

７ 铝碳酸镁 片剂 ５００ｍｇ６０ 盒（瓶） ４２．３

８ 铝碳酸镁 咀嚼片 ５００ｍｇ１０ 盒（瓶） ７．９

９ 铝碳酸镁 咀嚼片 ５００ｍｇ２０ 盒（瓶） １５．４

１０ 铝碳酸镁 咀嚼片 ５００ｍｇ２４ 盒（瓶） １８．４

１１ 铝碳酸镁 咀嚼片 ５００ｍｇ３０ 盒（瓶） ２２．８

１２ 铝碳酸镁 咀嚼片 ５００ｍｇ３６ 盒（瓶） ２７．２

１３ 铝碳酸镁 咀嚼片 ５００ｍｇ４８ 盒（瓶） ３５．８

１４ 铝碳酸镁 咀嚼片 ５００ｍｇ６０ 盒（瓶） ４４．４

１５ 对乙酰氨基酚 干混悬剂 ６．５ｇ：０．５ｇ 袋 ３．３

１６ 硫普罗宁 注射剂
２００ｍｇ（溶媒结
晶粉）

瓶（支） ２８．０

１７ 奥美拉唑 肠溶胶囊 １０ｍｇ３ 盒（瓶） ９．３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单独定价

１８ 奥美拉唑 肠溶胶囊 １０ｍｇ７ 盒（瓶） ２１．０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单独定价

１９ 奥美拉唑 肠溶胶囊 １０ｍｇ１４ 盒（瓶） ４１．０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单独定价

２０ 乳果糖
口服溶
液剂

２００ｍｌ（６０ｍｌ：
４０．０２ｇ） 支（瓶） ７６．５

２１ 伊曲康唑 胶囊剂 １００ｍｇ１２ 盒（瓶） ５７．３

２２ 头孢呋辛 片剂 １２５ｍｇ１０ 盒（瓶） １８．０

０６



２３ 头孢呋辛 片剂 ２５０ｍｇ８ 盒（瓶） ２４．７

２４ 头孢呋辛 片剂 ２５０ｍｇ１０ 盒（瓶） ３０．６

２５ 头孢克肟 分散片 １００ｍｇ５ 盒（瓶） １８．０

２６ 头孢克肟 分散片 １００ｍｇ７ 盒（瓶） ２４．９

２７ 头孢克肟 分散片 １００ｍｇ１４ 盒（瓶） ４８．６

２８ 头孢克肟 分散片 １００ｍｇ１８ 盒（瓶） ６１．９

２９ 头孢克肟 颗粒剂 ５０ｍｇ 袋 ２．２

３０ 头孢克肟 胶囊剂 １００ｍｇ５ 盒（瓶） １５．０

３１ 头孢克肟 胶囊剂 １００ｍｇ７ 盒（瓶） ２０．８

３２ 头孢克肟 胶囊剂 １００ｍｇ９ 盒（瓶） ２６．５

３３ 头孢克肟 胶囊剂 １００ｍｇ１１ 盒（瓶） ３２．１

３４ 氧氟沙星 胶囊剂 １００ｍｇ５０ 盒（瓶） ９．９

３５ 氧氟沙星 胶囊剂 １００ｍｇ１００ 盒（瓶） １９．３

３６ 卡培他滨 片剂 ５００ｍｇ１２ 盒（瓶） ２８６．０ 临时价格

３７ 氨基葡萄糖 片剂 ２４０ｍｇ２４ 盒（瓶） ４４．０ 

３８ 氨基葡萄糖 片剂 ２４０ｍｇ３０ 盒（瓶） ５４．６

３９ 氨基葡萄糖 片剂 ２４０ｍｇ４５ 盒（瓶） ８０．６

４０ 氨基葡萄糖 片剂 ２４０ｍｇ６０ 盒（瓶） １０６．０

４１ 甲磺酸氨氯地平 片剂 ５ｍｇ２８ 盒（瓶） ９８．９

４２ 标准桃金娘油 肠溶胶囊 ３００ｍｇ２０ 盒（瓶） ４７．６

４３ 头孢匹胺 注射剂 ０．５ｇ 瓶（支） ４２．２ 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区别定价

４４ 尼莫地平 片剂 ２０ｍｇ３０ 盒（瓶） １４．３ 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
司，单独定价

４５ 氯雷他定 片剂 １０ｍｇ６ 盒（瓶） ２６．２ 上海先灵葆雅制药有限
公司，单独定价

４６ 氯雷他定 片剂 １０ｍｇ１２ 盒（瓶） ５１．１ 上海先灵葆雅制药有限公
司，单独定价

４７ 羟苯磺酸 胶囊剂 ５００ｍｇ２０ 盒（瓶） ９１．０ 奥地利依比威药品有限
公司，单独定价

４８ 羟苯磺酸 胶囊剂 ５００ｍｇ６０ 盒（瓶） ２６２．０ 奥地利依比威药品有限公
司，单独定价

４９ 西吡氯铵 含漱液
４８０ｍｌ：０．４８ｇ
（０．１％） 盒（瓶） ３１．８

５０ 缬沙坦氢氯噻嗪 片剂
缬沙坦８０ｍｇ／氢
氯噻嗪 １２．５ｍｇ
１２

盒（瓶） ３７．４

５１ 坦度螺酮 胶囊剂 １０ｍｇ２４ 盒（瓶） ６５．３

１６



５２ 阿奇霉素 胶囊剂
２５０ｍｇ６（微丸
型）

盒（瓶） ３１．４

５３ 阿奇霉素 胶囊剂
２５０ｍｇ１２（微
丸型）

盒（瓶） ６１．２

５４ 还原型谷胱甘肽 注射剂 ６００ｍｇ（冻干粉） 瓶（支） ２２．９

意大利斯德大药厂生
产、昆明积大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分装，单独定价（变
更厂名）

５５ 促肝细胞生长素 注射剂 ６０ｍｇ（冻干粉） 瓶（支） ４４．７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
司，单独定价（变更厂名）

５６ 促肝细胞生长素 注射剂 ２０ｍｇ（冻干粉） 瓶（支） １９．３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
司，单独定价（变更厂名）

５７ 促肝细胞生长素 注射剂 １２０ｍｇ（冻干粉） 瓶（支） ７６．０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
司，单独定价（变更厂名）

５８ 贝前列素 片剂 ２０ｕｇ１０ 盒（瓶） ５５．６

日本东丽株式会社生
产、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
司分装，单独定价（变更厂
名）

５９ 氟达拉滨 注射剂 ５０ｍｇ 瓶（支） ２２２９．０

德国百特公司生产、赛
诺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
分装，单独定价（变更厂
名）

６０ 阿糖胞苷 注射剂 １００ｍｇ：１ｍｌ 瓶（支） ５０．１  Ｈｏｓｐｉｒ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单独定价（变更厂名）

６１ 阿糖胞苷 注射剂 １ｇ：１０ｍｌ 瓶（支） ２９２．０ Ｈｏｓｐｉｒ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ＰｔｙＬｔｄ，
单独定价（变更厂名）

６２ 阿糖胞苷 注射剂 ５００ｍｇ：５ｍｌ 瓶（支） １７１．８ Ｈｏｓｐｉｒ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ＰｔｙＬｔｄ，
单独定价（变更厂名）

６３ 硫酸长春碱 注射剂 １０ｍｇ：１０ｍｌ 瓶（支） ２６０．０ Ｈｏｓｐｉｒ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ＰｔｙＬｔｄ，
单独定价（变更厂名）

６４ 紫杉醇 注射剂 ３０ｍｇ：５ｍｌ 瓶（支） １００８．０  Ｈｏｓｐｉｒ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单独定价（变更厂名）

６５ 紫杉醇 注射剂 １５０ｍｇ：２５ｍｌ 瓶（支） ３４５６．０ Ｈｏｓｐｉｒ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ＰｔｙＬｔｄ，
单独定价（变更厂名）

６６ 顺铂 注射剂 ５０ｍｇ：５０ｍｌ 瓶（支） １０１．０  Ｈｏｓｐｉｒ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单独定价（变更厂名）

６７ 亚叶酸钙 注射剂 １００ｍｇ：１０ｍｌ 瓶（支） ９３．７  Ｈｏｓｐｉｒ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Ｐｔｙ
Ｌｔｄ，单独定价（变更厂名）

６８ 亚叶酸钙 注射剂 ３００ｍｇ：３０ｍｌ 瓶（支） ２１７．０ Ｈｏｓｐｉｒ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ＰｔｙＬｔｄ，
单独定价（变更厂名）

６９ 尼莫地平 注射剂 １０ｍｇ：５０ｍｌ 瓶（支） １５４．０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单独定价（变
更厂名）

７０ 结合雌激素 片剂 ０．３ｍｇ２８ 盒 ４５．４ 临时价格

７１ 结合雌激素 片剂 ０．４５ｍｇ２８ 盒 ６１．７ 临时价格

７２ 结合雌激素 片剂 ０．６２５ｍｇ２８ 盒 ７９．６ 临时价格

２６



７３ 结合雌激素 乳膏剂 １ｇ：０．６２５ｍｇ 支 ５６．３ 临时价格

７４ 头孢呋辛 注射剂 １．５ｇ 瓶（支） ５３．２ 意大利依赛特大药厂，单
独定价

７５ 右旋糖酐铁 片剂 ２５ｍｇ６０ 盒（瓶） ４２．６ 

７６ 右旋糖酐铁 分散片 ２５ｍｇ３０ 盒（瓶） ２６．２

７７ 右旋糖酐铁 分散片 ２５ｍｇ４５ 盒（瓶） ３８．７

７８ 右旋糖酐铁 分散片 ２５ｍｇ６０ 盒（瓶） ５１．１

７９
脂肪乳（１０％）／氨基
酸 （１５）／葡 萄 糖
（２０％）

注射剂 １０００ｍｌ，软袋 瓶（支） ３００．０ 试行价格

８０
脂肪乳（１０％）／氨基
酸 （１５）／葡 萄 糖
（２０％）

注射剂 １５００ｍｌ，软袋 瓶（支） ３５２．０ 试行价格

８１
脂肪乳（１０％）／氨基
酸 （１５）／葡 萄 糖
（２０％）

注射剂 ２０００ｍｌ，软袋 瓶（支） ３８９．０ 试行价格

８２ 吡格列酮 胶囊剂 １５ｍｇ２１ 盒（瓶） ６１．４

８３ 非那雄胺 分散片 ５ｍｇ６ 盒（瓶） １８．３

８４ 非那雄胺 分散片 ５ｍｇ７ 盒（瓶） ２１．２

８５ 非那雄胺 分散片 ５ｍｇ１２ 盒（瓶） ３５．６

８６ 非那雄胺 分散片 ５ｍｇ１４ 盒（瓶） ４１．３

８７ 非那雄胺 分散片 ５ｍｇ２０ 盒（瓶） ５８．３

８８ 非那雄胺 分散片 ５ｍｇ２４ 盒（瓶） ６９．５

８９ 非那雄胺 分散片 ５ｍｇ３０ 盒（瓶） ８６．１

９０ 特比萘芬 乳膏剂 １５ｇ（１％） 支（管） ３７．４ 诺华公司，单独定价

９１ 穿琥宁 注射剂
４０ｍｇ，冻 干 粉
（溶媒结晶粉）

瓶（支） ４．３ 

９２ 穿琥宁 注射剂 ４０ｍｇ：２ｍｌ 瓶（支） １．８

９３ 穿琥宁 注射剂 ２００ｍｇ：１０ｍｌ 瓶（支） ６．２

９４ 穿琥宁 注射剂
１００ｍｇ，冻干粉
（溶媒结晶粉）

瓶（支） ８．７

９５ 穿琥宁 注射剂
２００ｍｇ，冻干粉
（溶媒结晶粉）

瓶（支） １４．７

９６ 穿琥宁 注射剂
４００ｍｇ，冻干粉
（溶媒结晶粉）

瓶（支） ２５．１

９７ 克林霉素 注射剂
３００ｍｇ：２ｍｌ（按
克林霉素计），
塑料安瓿

瓶（支） ２０．８ 仅指执行 ＹＢＨ００１０２０１３
标准，临时价格

９８ 克林霉素 注射剂
６００ｍｇ：４ｍｌ（按
克林霉素计），
塑料安瓿

瓶（支） ３５．４ 仅指执行 ＹＢＨ０１８４２０１３
标准，临时价格

３６



９９ 噻托溴铵 粉雾剂 １８ｕｇ３０ 盒 ２３７．０

１００ 噻托溴铵 粉雾剂
１８ｕｇ３０（含吸
入器）

盒 ２５０．０

１０１ 噻托溴铵 喷雾剂

２．５ｕｇ６０揿
（附一个 Ｒｅｓｐｉ
ｍａｔ吸入装置和
一个 ４．５ｍｌ药
瓶）

支 ６２６．０ 勃林格殷格翰公司，单独
定价

１０２ 吡格列酮二甲双胍 片剂
吡格列酮１５ｍｇ／
盐酸二甲双胍
５００ｍｇ２０

盒（瓶） ６４．８

１０３ 吡格列酮二甲双胍 片剂
吡格列酮１５ｍｇ／
盐酸二甲双胍
５００ｍｇ１０

盒（瓶） ３３．２

１０４ 头孢地尼 分散片 １００ｍｇ８ 盒（瓶） ６０．２

１０５ 转化糖 注射剂
５００ｍｌ：２５ｇ：２５ｇ，
塑瓶

瓶（支） １５６．０

１０６ 胸腺肽 注射剂
５ｍｇ，冻干粉（溶
媒结晶粉）

瓶（支） ７．８ 西安迪赛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单独定价

１０７ 胸腺肽 注射剂
２０ｍｇ，冻 干 粉
（溶媒结晶粉）

瓶（支） ２２．４ 西安迪赛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单独定价

１０８ 胸腺肽 注射剂
５０ｍｇ，冻 干 粉
（溶媒结晶粉）

瓶（支） ４５．２ 西安迪赛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单独定价

１０９ 胸腺肽 注射剂
８０ｍｇ，冻 干 粉
（溶媒结晶粉）

瓶（支） ６４．７ 西安迪赛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单独定价

１１０ 左旋氨氯地平 片剂 ５ｍｇ１４ 盒（瓶） ９０．４ 施慧达药业集团（吉林）有
限公司，单独定价

１１１ 左旋氨氯地平 片剂 ５ｍｇ７ 盒（瓶） ４６．４ 施慧达药业集团（吉林）有
限公司，单独定价

１１２ 复方碳酸钙 咀嚼片

（每片含碳酸钙
６８０ｍｇ，重质碳
酸镁 ８０ｍｇ）
２４

盒（瓶） １９．１ 

１１３ 复方碳酸钙 咀嚼片

（每片含碳酸钙
６８０ｍｇ，重质碳
酸镁 ８０ｍｇ）
１２

盒（瓶） ９．８

１１４ 左氧氟沙星 注射剂
２００ｍｇ：１００ｍｌ，
软袋

袋 ３３．２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单独定价

１１５ 左氧氟沙星 注射剂
２００ｍｇ：１００ｍｌ，
软袋

袋 ３３．２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
昌制药厂，单独定价

１１６ 左氧氟沙星 注射剂
３００ｍｇ：１００ｍｌ，
软袋

袋 ４３．８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
昌制药厂，单独定价

１１７ 左氧氟沙星 注射剂
５００ｍｇ：２５０ｍｌ，
软袋

袋 ６３．６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
昌制药厂，单独定价

１１８ 乳宁颗粒 颗粒剂 ５ｇ（无蔗糖） 袋 ５．０

４６



１１９ 骨通贴膏 橡胶膏剂
１１ｃｍ１４ｃｍ（聚
异丁烯型）

贴 １１．０

１２０ 骨通贴膏 橡胶膏剂
８ｃｍ１３ｃｍ（聚
异丁烯型）

贴 ７．７

１２１ 银柴颗粒 颗粒剂 １２ｇ 袋 ０．６

１２２ 石斛夜光丸 水蜜丸 ７．３ｇ 盒／瓶／袋 ２．４ 浙江天一堂药业有限公
司，优质优价

１２３ 银杏叶片 片剂
９．６ｍｇ４２片
（薄膜衣片）

盒（瓶） ４３．４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优质优价

１２４ 银杏叶片 片剂
９．６ｍｇ８４片
（薄膜衣片）

盒（瓶） ８４．６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优质优价

１２５ 银杏叶片 片剂
１９．２ｍｇ３６片
（薄膜衣片）

盒（瓶） ６３．７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优质优价

１２６ 血府逐瘀丸 水丸 ４ｇ 盒／瓶／袋 １．０ 指用量为一次１－２袋，一
日２次的品规

１２７ 双黄连颗粒 颗粒剂 ５ｇ（无蔗糖） 袋 ４．０

１２８ 抗病毒片 片剂
０．５５ｇ３６片
（薄膜衣片）

盒（瓶） ２２．８

１２９ 归脾颗粒 颗粒剂 ３ｇ 袋 ３．４

１３０ 沈阳红药胶囊 胶囊剂 ０．２５ｇ３６粒 盒（瓶） １９．５

１３１ 六神丸 丸剂
１００粒  １瓶
（小水丸）

盒／瓶／袋 ２８．１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
司，优质优价

１３２ 热淋清颗粒 颗粒剂 ４ｇ（无糖型） 袋 ６．０

１３３ 热淋清颗粒 颗粒剂 ８ｇ 袋 ５．５

１３４ 生脉胶囊 胶囊剂 ８０粒 盒（瓶） ５８．７

１３５ 百令胶囊 胶囊剂 ０．２ｇ１０５粒 盒（瓶） ８０．２

１３６ 百令胶囊 胶囊剂 ０．２ｇ３０粒 盒（瓶） ２４．０

１３７ 百令胶囊 胶囊剂 ０．２ｇ６０粒 盒（瓶） ４６．８

１３８ 代温灸膏 橡胶膏剂
５ｃｍ７ｃｍ２
贴３袋 盒 ２３．５ 

１３９ 代温灸膏 橡胶膏剂
５ｃｍ７ｃｍ２
贴６袋 盒 ４５．８

１４０ 代温灸膏 橡胶膏剂
５ｃｍ７ｃｍ２
贴８袋 盒 ６０．５

１４１ 莲必治注射液 注射剂 ５ｍｌ：０．２５ｇ 支 ７９．０ 仅指执行 ＹＢＺ０４４５２００６
标准

１４２ 活血止痛膏 橡胶膏剂 ７ｃｍ１０ｃｍ 贴 ５．０ 

１４３ 活血止痛膏 橡胶膏剂 ８ｃｍ１０ｃｍ 贴 ５．７

１４４ 活血止痛膏 橡胶膏剂 ８ｃｍ１２ｃｍ 贴 ６．８

５６



１４５ 活血止痛膏 橡胶膏剂 ９ｃｍ１３ｃｍ 贴 ８．３

１４６ 活血止痛膏 橡胶膏剂 １１ｃｍ１５ｃｍ 贴 １１．７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公布部分药品挂网临时零售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３００号　　　　　二一四年五月七日

卫生厅，各市（州）、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根据省基本药物集中采购服务中心《关于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核定部分药品临时零售价的

请示》（川基药采〔２０１４〕４６号），经审核，现将我省部分药品挂网临时零售价格予以公布（具体价

格见附件），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凡在我省进行上网采购的医疗机构不得超过本通知规定的临时零售价格执行。

二、本通知将在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ｗｗｗ．ｓｃｄｒｃ．ｇｏｖ．ｃｎ）同时向社会公布，并于

２０１４年５月１９日起执行。

附件：部分药品最高挂网限价及临时零售价格

附件： 部分药品最高挂网限价及临时零售价格

药品通用名称 商品名 剂型 规范剂型 规格 转换比 单位 质量层次 生产企业
最高挂
网限价
（元）

临时
零售价
（元）

新力正骨喷
雾剂

喷雾剂 喷雾剂 ３０ｍｌ １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利 尔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３０．６１ ３５．２

荆感胶囊 胶囊剂 硬胶囊
每 粒 装
０．２５ｇ １０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升 和
药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４１．７６ ４８

荆感胶囊 胶囊剂 硬胶囊
每 粒 装
０．２５ｇ ２０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升 和
药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８１．５５ ９３．８

右旋糖酐铁
片

片剂 普通片剂

５０ｍｇ（按
Ｆｅ 计 ）
（薄 膜
衣）

６０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科 伦
药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３８．１８ ４３．９

大败毒胶囊 胶囊剂 硬胶囊
每 粒 装
０．５ｇ ２０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天 银
制 药 有 限
公司

７．０２ ８．１

６６



舒神灵胶囊 胶囊剂 硬胶囊
每 粒 装
０．３ｇ ３６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天 银
制 药 有 限
公司

１９．３９ ２２．３

降糖宁胶囊 胶囊剂 硬胶囊
每 粒 装
０．４ｇ ３６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天 银
制 药 有 限
公司

１５．６７ １８

转化糖注射
液

耐能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２５０ｍｌ：
果糖 ６．
２５ｇ与葡
萄糖 ６．
２５ｇ

１ 瓶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美 大
康 佳 乐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３２．２８ ３７．１

转化糖注射
液

耐能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２５０ｍｌ：
果糖 ６．
２５ｇ与葡
萄糖 ６．
２５ｇ

１

多层
共挤
膜输
液袋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美 大
康 佳 乐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３６．２８ ４１．７

转化糖注射
液

耐能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２５０ｍｌ：
果糖１２．
５ｇ与 葡
萄糖１２．
５ｇ

１ 瓶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美 大
康 佳 乐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５４．８８ ６３．１

消咳喘胶囊 胶囊剂 硬胶囊
每 粒 装
０．３５ｇ ４８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西 昌
杨 天 制 药
有限公司

２４．３８ ２８

福多司坦胶
囊

胶囊剂 普通胶囊 ０．２ｇ １８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科 伦
药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６８．１ ７８．３

红霉素肠溶
片

片剂 肠溶片
０． ２５ｇ
（２５万单
位）

１００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倍 特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８．９ ２１．７

牡蛎碳酸钙
颗粒

颗粒剂 颗粒剂
５ｇ：５０ｍｇ
（按 Ｃａ
计）

３０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倍 特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２３．２３ ２６．７

氧氟沙星胶
囊

胶囊剂 普通胶囊 ０．１ｇ ２４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倍 特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３．２６ ３．７

头孢呋辛酯
片

巴欣 片剂 普通片剂

０． ２５ｇ
（ 按
Ｃ１６Ｈ１６
Ｎ４Ｏ８Ｓ
计）

１６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倍 特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３２．８６ ３７．８

盐酸西替利
嗪滴剂

杰捷 滴剂 滴剂
１０ｍｌ：０．
１ｇ １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民 意
制 药 有 限
责任公司

１２．７ １４．６

盐酸西替利
嗪滴剂

杰捷 滴剂 滴剂
１０ｍｌ：０．
１ｇ ２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民 意
制 药 有 限
责任公司

２４．７８ ２８．５

芩连丸 丸剂 浓缩丸
每 袋 装
１．８ｇ １５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旭 华
制 药 有 限
公司

３９．１６ ４５

７６



阿德福韦酯
片

片剂 普通片剂 １０ｍｇ ２０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美 大
康 华 康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１７４．
３３ ２００

多索茶碱葡
萄糖注射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１００ｍｌ：
多 索 茶
碱 ０．３ｇ
与 葡 萄
糖５ｇ

１ 瓶 ＧＭＰ国产

扬 子 江 药
业 集 团 南
京 海 陵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３５．５７ ４０．９

曲司氯铵片 片剂 普通片剂

２０ｍｇ（按
Ｃ２５Ｈ３０
ＮＯ３Ｃｌ
计算）

２０ 盒 ＧＭＰ国产
扬 子 江 药
业 集 团 有
限公司

７７．０７ ８８．６

格列美脲片 佑苏 片剂 普通片剂 ２ｍｇ ３０ 盒 ＧＭＰ国产

扬 子 江 药
业 集 团 广
州 海 瑞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４０．６９ ４６．８

氯化钾注射
液

注射剂 注射液
１０ｍｌ：１．
５ｇ １ 玻璃安瓿ＧＭＰ国产

湖 北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０．５３ ０．６１

盐酸替扎尼
定片

片剂 普通片 ２ｍｇ ２４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科 瑞
德 制 药 有
限公司

５７．３ ６５．９

盐酸替扎尼
定片

片剂 普通片 １ｍｇ ４８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科 瑞
德 制 药 有
限公司

６５．７４ ７５．６

枸橼酸坦度
螺酮胶囊

律康 胶囊剂 普通胶囊 １０ｍｇ ２４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科 瑞
德 制 药 有
限公司

５６．７８ ６５．３

头孢克肟分
散片

特普宁 片剂 分散片

５０ｍｇ（按
Ｃ１６Ｈ１５
Ｎ５Ｏ７Ｓ２
计算）

１８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倍 特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３４．３５ ３９．５

头孢克肟分
散片

片剂 分散片

５０ｍｇ（以
Ｃ１６Ｈ１５
Ｎ５Ｏ７Ｓ２
计）

１４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赛 卓
药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２６．９６ ３１

氯化钠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１００ｍｌ：
０．９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广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８８ ２．２

氯化钠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２５０ｍｌ：
２．２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广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２．６３ ３

氯化钠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５００ｍｌ：
４．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广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３．２１ ３．７

８６



葡萄糖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１００ｍｌ：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广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９ ２．２

葡萄糖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２５０ｍｌ：
１２．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广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２．６５ ３

葡萄糖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５００ｍｌ：
２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广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２．９７ ３．４

葡萄糖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１００ｍｌ：
１０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广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９ ２．２

葡萄糖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２５０ｍｌ：
２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广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２．６５ ３

葡萄糖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５００ｍｌ：
５０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广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２．９７ ３．４

葡萄糖氯化
钠注射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１００ｍｌ：
葡 萄 糖
５ｇ与 氯
化钠 ０．
９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广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９１ ２．２

葡萄糖氯化
钠注射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２５０ｍｌ：
葡 萄 糖
１２．５ｇ与
氯 化 钠
２．２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广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２．６６ ３．１

葡萄糖氯化
钠注射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５００ｍｌ：
葡 萄 糖
２５ｇ与氯
化钠 ４．
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广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３ ３．５

氯化钠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１００ｍｌ：
０．９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山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８８ ２．２

氯化钠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２５０ｍｌ：
２．２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山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２．６３ ３

氯化钠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５００ｍｌ：
４．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山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３．２１ ３．７

葡萄糖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１００ｍｌ：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山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９ ２．２

９６



葡萄糖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２５０ｍｌ：
１２．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山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２．６５ ３

葡萄糖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５００ｍｌ：
２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山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２．９７ ３．４

葡萄糖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１００ｍｌ：
１０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山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９ ２．２

葡萄糖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２５０ｍｌ：
２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山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２．６５ ３

葡萄糖注射
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５００ｍｌ：
５０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山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２．９７ ３．４

葡萄糖氯化
钠注射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１００ｍｌ：
葡 萄 糖
５ｇ与 氯
化钠 ０．
９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山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９１ ２．２

葡萄糖氯化
钠注射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２５０ｍｌ：
葡 萄 糖
１２．５ｇ与
氯 化 钠
２．２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山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２．６６ ３．１

葡萄糖氯化
钠注射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５００ｍｌ：
葡 萄 糖
２５ｇ与氯
化钠 ４．
５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山 东 科 伦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３ ３．５

盐酸左氧氟
沙星氯化钠
注射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１００ｍｌ：
左 氧 氟
沙星 ０．
３ｇ与 氯
化钠 ０．
９ｇ

１
聚丙
烯输
液瓶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科 伦
药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５．７５ ６．６

盐酸左氧氟
沙星氯化钠
注射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１００ｍｌ：
左 氧 氟
沙星 ０．
３ｇ与 氯
化钠 ０．
９ｇ

１ 瓶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科 伦
药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３．７５ ４．３

氟康唑氯化
钠注射液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１００ｍｌ：
氟 康 唑
０．２ｇ与
氯 化 钠
０．９ｇ

１ 瓶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科 伦
药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７ ８．１

０７



生理氯化钠
溶液

冲洗剂 冲洗剂
１０００ｍｌ：
９ｇ １

多层
共挤
输液袋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科 伦
药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７．６５ ８．８

甲磺酸帕珠
沙星氯化钠
注射液

齐若达 注射剂
大容量
注射液

１００ｍｌ：
甲 磺 酸
帕 珠 沙
星 ０．５ｇ
（以帕珠
沙星计）
与 氯 化
钠０．９ｇ

１

直立
式聚
丙烯
输液袋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科 伦
药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４６．２８ ５３．２

红霉素肠溶
片

片剂 肠溶片
０． １２５ｇ
（１２．５万
单位）

１００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科 伦
药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１１．１２ １２．８

盐酸氨溴索
注射液

注射液 注射液
２ｍｌ：
１５ｍｇ １ 支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天 台
山 制 药 有
限公司

４．３３ ５

盐酸氨溴索
注射液

注射液 注射液
４ｍｌ：
３０ｍｇ １ 支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天 台
山 制 药 有
限公司

７．３６ ８．５

左炔诺孕酮
炔 雌 醇 （三
相）片

片剂 普通片

三相 ［６
片 （黄
色）：每
片 含 左
炔 诺 孕
酮 ０．
０５ｍｇ、炔
雌醇 ０．
０３ｍｇ；５
片 （白
色）：每
片 含 左
炔 诺 孕
酮 ０．
０７５ｍｇ、
炔 雌 醇
０．０４ｍｇ；
１０片（棕
色）：每
片 含 左
炔 诺 孕
酮 ０．
１２５ｍｇ、
炔 雌 醇
０．０３ｍｇ］

２１ 板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川 大
华 西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司

１７．７６ ２０．４

黄连上清胶
囊

胶囊剂 硬胶囊
每 粒 装
０．４ｇ ３６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光 大
制 药 有 限
公司

２２．８５ ２６．３

１７



铝碳酸镁片 片剂 普通片 ０．５ｇ ６０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健 能
制 药 有 限
公司

３５．１４ ４０．４

铝碳酸镁咀
嚼片

片剂 咀嚼片 ０．５ｇ ６０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健 能
制 药 有 限
公司

３６．９４ ４２．５

盐酸氨溴索
口服溶液

口服
溶液剂

口服溶液剂

１００ｍｌ：
０．６ｇ（０．
６％） 
１５０ｍｌ

１ 瓶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健 能
制 药 有 限
公司

２０．７９ ２３．９

氯雷他定口
腔崩解片

口腔
崩解片

口腔崩解片 １０ｍｇ ７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新 斯
顿 制 药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１９．２２ ２２．１

康柏西普眼
用注射液

朗沐 注射剂 注射液
１０ｍｇ／
ｍｌ， ０．
２ｍｌ／支

１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康 弘
生 物 科 技
有限公司

６７２５ ６８００

上清片 片剂 糖衣片
基 片 重
０．３ｇ １５ 盒 ＧＭＰ国产

太 极 集 团
四 川 绵 阳
制 药 有 限
公司

１３．２１ １５．２

注射用阿魏
酸钠

注射剂 普通粉针 ０．１ｇ １ 支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第 一
药 业 有 限
公司（受托
方：深圳华
药 南 方 制
药 有 限 公
司），委 托
期 止 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０８
日

１０．４５ １２

注射用阿魏
酸钠

注射剂 普通粉针 ０．１５ｇ １ 支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第 一
药 业 有 限
公司（受托
方：深圳华
药 南 方 制
药 有 限 公
司），委 托
期 止 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０８
日

１４．２５ １６．４

复方陈香胃
片

片剂 素片

每 片 重
０． ２８ｇ
（含碳酸
氢 钠
１７ｍｇ，重
质 碳 酸
镁１７ｍｇ，
氢 氧 化
铝
８４ｍｇ）

６０ 袋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好 医
生 攀 西 药
业 有 限 责
任公司（受
托方：四川
好 医 生 药
业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委托期至
２０１５年 ２
月２３日）

６．９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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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乙酰氨基
酚片

片剂 普通片 ０．５ｇ １００ 瓶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通 德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６．４８ ７．５

利福平胶囊 胶囊剂 普通胶囊 ０．１５ｇ １００ 瓶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通 德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８．４６ ２１．２

银耳孢糖胶
囊

胶囊剂 硬胶囊
每 粒 装
０．２５ｇ ２４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通 德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３７．３５ ４３

银耳孢糖胶
囊

胶囊剂 硬胶囊
每 粒 装
０．２５ｇ １２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通 德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９．１５ ２２

阿奇霉素分
散片

赛金沙 片剂 分散片 ０．２５ｇ ８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通 德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７．３６ ８．５

阿奇霉素分
散片

赛金沙 片剂 分散片 ０．２５ｇ １４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通 德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２．６２ １４．５

谷氨酰胺颗
粒

新麦林 颗粒剂 颗粒剂 １ｇ １８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力 思
特 制 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４４．０４ ５０．６

鱼腥草滴眼
液

滴眼液 滴眼液
每 瓶 装
８ｍｌ ２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升 和
药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２９．１３ ３３．５

盐酸法舒地
尔注射液

注射剂 注射液
２ｍｌ：
３０ｍｇ １ 瓶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升 和
药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７１．９５ ８２．７

八珍颗粒 无
颗粒剂
（无糖型）

颗粒剂
（无糖型）

３．５ｇ １６ 盒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禾 邦
阳 光 制 药
股 份 有 限
公司

３２．４６ ３７．３

胞磷胆碱钠
胶囊

思考林
普通
胶囊

普通
胶囊

０．１ｇ １２ 盒 ＧＭＰ国产 齐 鲁 制 药
有限公司

２２．７ ２６．１

复方藏红花
油

搽剂 搽剂 ２０ｍｌ／瓶 １ 瓶 ＧＭＰ国产
四 川 珠 峰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４６．４ ５３．４

回生口服液 合剂 合剂 １０ｍｌ ６ 盒 ＧＭＰ国产

成 都 地 奥
集 团 天 府
药 业 股 份
有限公司

５０．７４ ５８．４

缩宫素注射
液

注射剂 注射液
１ｍｌ： １０
单位

１ 支 ＧＭＰ国产
安 徽 宏 业
药 业 有 限
公司

１．３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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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宫素注射
液

注射剂 注射液
１ｍｌ： １０
单位

１ 支 ＧＭＰ国产
马 鞍 山 丰
原 制 药 有
限公司

１．３ １．５

缩宫素注射
液

无 注射剂 注射液
１ｍｌ： １０
单位

１ 支 ＧＭＰ国产
上 海 第 一
生 化 药 业
有限公司

１．３ １．５

甘露聚糖肽
口服溶液

口服
溶液剂

口服
溶液剂

１０ｍｌ：
１０ｍｇ １０ 盒 ＧＭＰ国产

西 安 交 大
药 业 （集
团）有限公
司

２４．７２ ２８．４

黄芪注射液 注射剂
注射液
（静注）

１０ｍｌ １ 支 ＧＭＰ国产

黑 龙 江 珍
宝 岛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司

１．３６ １．６

盐酸托烷司
琼胶囊

胶囊剂 普通胶囊
５ｍｇ（以
托 烷 司
琼计）

５ 盒 ＧＭＰ国产
浙 江 震 元
制 药 有 限
公司

３８．６５ ４４．４

盐酸托烷司
琼注射液

注射剂 注射液

５ｍｌ：５ｍｇ
（以托烷
司琼计）
增 加 治
疗 术 后
恶 心 呕
吐 适 应
症

１ 支 ＧＭＰ国产
浙 江 震 元
制 药 有 限
公司

５６．６６ ６５．２

重组人干扰
素α２ａ栓剂

长生
德佳

栓剂 栓剂 ５０万ＩＵ １ 盒 ＧＭＰ国产
长 春 生 物
制 品 研 究
所

１６．３６ １８．８

注射用硫普
罗宁

注射剂 冻干粉针 ０．１ｇ １ 支 ＧＭＰ国产
国 药 集 团
国 瑞 药 业
有限公司

１５．２２ １７．５

注射用重组
人干扰素α２ａ

注射剂 冻干粉针
３００ 万
ＩＵ １ 瓶 ＧＭＰ国产

长 春 生 物
制 品 研 究
所

２２．１５ ２５．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服务项目收费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３３３号　　　　　二一四年五月十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局、卫生局：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
!

２０１４
"

１２号）要求，现将我省进一步加强医疗服务项目收费信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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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认真加强组织领导，务必取得实际成效。

一、要把医疗服务项目收费信息公开工作作为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强化法制和管理制

度机制建设，不断增强政府信息公开实效，进一步提高政府公信力，更好地发挥信息公开对建设法

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的促进作用。

二、要在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信息公开制度的同时，按照上述规定和文件要求，重点全面推行民

生关注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信息公开工作。

三、要将本地现行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在政务信息网上公开发布。之后有变化调整的医疗服

务项目价格，要在政务信息网上及时更新公开。

四、要加强对各级医疗机构实行公示栏、电子显示屏、医疗费用一日清单等项目收费制度的监

督检查，督促做好相关工作，保障就医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对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中医院）

第四住院大楼改造病房床位费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３５８号　　　　　二一四年五月十六日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中医院：

你们《关于第四住院大楼改造病房床位费标准的请示》（院字〔２０１４〕３７号）收悉。经研究，现

将第四住院大楼改造病房床位费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你院为卫生部门批准审定的三甲综合医院。住院楼的房间、床位和有关的软、硬件等医疗

技术配置必须达到卫生部门的具体规定要求，给患者提供方便、舒适、安全的住院环境。

二、甲级病房

（一）甲级病房一人间　　　　　　每床日６５元；

（二）甲级病房二人间 每床日４５元；

（三）甲级病房三人间 每床日３０元；

（四）甲级病房四人以上房间 每床日２５元。

三、乙级病房

（一）乙级病房二人间　　　　　　每床日３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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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乙级病房三人间 每床日２０元；

（三）乙级病房四人以上房间 每床日１５元。

四、感染科病房

（一）甲级病房

１、甲级病房感染科单人间　　　　　　每床日９０元；

２、甲级病房感染科二人间 每床日４５元；

３、甲级病房感染科三人间 每床日３０元；

４、甲级病房感染科四人以上房间 每床日２５元。

（二）乙级病房

１、乙级病房感染科二人间　　　　　　每床日４５元；

２、乙级病房感染科三人间 每床日３０元；

３、乙级病房感染科四人以上房间 每床日２３元。

五、以上床位费为最高限价，不再按医院等级上浮。楼内其他公用设施（空调除外）不再另行

收费。

六、本批复自发文之日起试行一年，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上有新的规定，从其规定。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对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广元中心血站等

机构开展病毒灭活血浆价格的复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４〕５０６号　　　　　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你委《关于商请核定广元市中心血站等机构开展病毒灭活血浆项目价格的函》（川卫函

〔２０１４〕１２３号）收悉，经研究，现回复如下：

同意广元、南充、广安市中心血站病毒灭活血浆价格按省物价局《关于调整我省医疗临床用血

价格的通知》（川价函〔２００６〕３０号）附件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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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年审公告※

部分市州发改委（物价局）关于《收费许可证》年审的公告

根据《四川省价格管理条例》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

（计价格〔１９９８〕２０８４号）、四川省人民政府第１０号令《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办法》、第２３号

令《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和《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 ＜收费年度审验办法 ＞的

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２６６８号）等有关规定。经审查，以下单位《收费许可证》合格，收费合法，

现予以公告。

绵阳市２０１３年度《收费许可证》年审合格单位公告

单位名称 负责人 许可证号 地址

绵阳市大学中专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陶筠 川费Ｂ０００５０３６ 绵阳市科创园区子云街北段５８号

绵阳理工学校 廖亚飞 川费Ｂ０００５０４０ 绵阳市涪城区青义镇宝龙路１２１号

四川兴瑞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王之勋 川价Ｂ００５１００１ 绵阳市临园路西段３１号

绵阳外贸电子学校 吴双全 川费Ｂ０００５０３８ 绵阳高新区２１世纪花园１幢１单元１０２

绵阳市国土资源档案信息馆 尹小东 川费Ｂ００４０００６ 绵阳市临园路西段７２号新益大厦８楼８２０

绵阳市纤维检验所 雍海波 川费Ｂ００５８００５ 南河路４４号

绵阳水利电力学校 高碧辉 川费Ｂ０００５０２１ 四川省绵阳水利电力学校财务科

乐山市五通桥区２０１３年度《收费许可证》年审合格单位公告

根据《四川省价格管理条例》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六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

（计价格［１９９８］２０８４号）、四川省人民政府第１０号令《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办法》、第２３号

令《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管理办法》和《国家发改委关于印发 ＜收费年度审验办法 ＞的

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０］２６６８号）等有关规定，五通桥区发展和改革局、五通桥区财政局对２０１３年

度的收费和《收费许可证》进行了年审。经审查，以下单位《收费许可证》合格，收费合法，现予以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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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市五通桥区２０１３年度《收费许可证》年审合格单位

序号 单　　位 许 可 证 号 负责人 地　　址

１ 五通桥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川价ＬＢ０４６００１００１叶永忠 五通桥区竹根镇中心路

２ 五通桥区住房和城市规划建设局市政
管理所

川费ＬＢ０４６００７００１ 刘 平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３ 五通桥区建设工程检测所 川费ＬＢ０４６００５００１李全民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４ 五通桥沁泉节水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川价ＬＢ０４６００６００２ 卢 健 五通桥区竹根镇

５ 五通桥区住房和城市规划建设局环境
卫生管理所

川价ＬＢ０４６００２００２陈捍东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６ 五通桥区永安白蚁防治研究所 川费ＬＢ０４６００４００１秦化雄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７ 五通桥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房地
产管理所

川费ＬＢ０４６００３００１赖祥伟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８ 五通桥区房地产交易市场 川价ＬＢ０４６００１００１杨晓庆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９ 五通桥区航务管理处 川费ＬＢ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１何学云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１０ 四川追求律师事务所 川价ＬＢ０６１００１００１杨野平 五通桥区竹根镇中心路

１１ 五通桥区住房和城市规划和建设局风
景园林处

川费ＬＢ０４６００３００１李秋平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１２ 五通桥东风医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０６００１周春明 五通桥区桥沟镇

１３ 五通桥血栓病医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０８００１温小春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１４ 乐山市五通桥区昌源水业有限责任公
司

川价ＬＢ０１８００２００１ 卢健 五通桥区竹根镇劳动街

１５ 五通桥区杨柳镇卫生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１４００１代祥林 五通桥区杨柳镇群力街

１６ 五通桥区辉山镇卫生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１３００１ 余 彬 五通桥区辉山镇

１７ 五通桥区西坝镇中心卫生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２２００１李跃华 五通桥区西坝镇翻身街

１８ 五通桥区金粟镇卫生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１８００１汪水明 五通桥区金粟镇

１９ 五通桥区土地矿权交易中心 川价ＬＢ００６００１００１ 杨 为 五通桥区竹根镇中心路

２０ 乐山市国土资源局五通桥分局 川费ＬＢ００６００１００１魏国胜 五通桥区竹根镇中心路

２１ 乐山凤来煤业有限公司医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０９００１先学明 五通桥区石林镇

２２ 五通桥区教师进修学校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０９００１胡师伟 五通桥区竹根镇文化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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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五通桥区蔡金镇卫生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２１００１许淑惠 五通桥区蔡金镇

２４ 五通桥区石麟镇卫生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１９００１刘盛中 五通桥区石麟镇

２５ 乐山市竹根职业中专学校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０９００１ 许萍 五通桥区竹根镇跃进街

２６ 五通桥区水务局 川费ＬＢ０１８００１００１陈建奎 五通桥区竹根镇中心路

２７ 五通桥区大学中专招生办公室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０８００１黄向群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２８ 五通桥区大学中专招生办公室 川价ＬＢ０４７００１００１黄向群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２９ 五通桥区金山镇中心卫生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１２００１彭迎春 五通桥区金山镇

３０ 五通桥区教育局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０３００１ 杨茂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３１ 五通桥区殡葬服务站 川价ＬＢ０５３００１００１郭洪庆 五通桥区多宝村

３２ 五通桥中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０６００１黄建清 五通桥区竹根镇建设街

３３ 五通桥区竹根生猪屠宰点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１９００１郑清明 五通桥区竹根镇新华村

３４ 乐山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五通桥客运中
心站

川价ＬＢ００９００２００１官孝华 五通桥区杨柳湾

３５ 五通桥区人民法院 川费ＬＢ０６１００１００１ 伍 勇 五通桥区竹根镇中心路

３６ 五通桥区林业局 川费ＬＢ０１３００１００１刘明刚 五通桥区竹根镇双江路

３７ 五通桥区人民医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２５００１杨远志 五通桥区竹根镇花盐街

３８ 五通桥区环境监测站 川费ＬＢ０４１００２００１文越波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３９ 五通桥区环境监测大队 川费ＬＢ０４１００１００１ 李涛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４０ 五通桥亚西医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０７００１ 杨阳 五通桥区牛华镇

４１ 五通桥盐化医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０２００１杨志松 五通桥区竹根镇建设街

４２ 新云乡卫生院 川费ＬＢ０６６０１６００１杨光明 五通桥区新云乡

４３ 五通桥区工商局 川费ＬＢ０３６００１００１ 鲁 涛 五通桥区竹根镇涌江路

４４ 五通桥区竹根工商所 川费ＬＢ０３６００１００２ 汪琳 五通桥区竹根镇涌江路

４５ 五通桥区五通工商所 川费ＬＢ０３６００１００７钟小军 五通桥区竹根镇涌江路

４６ 五通桥区牛华工商所 川费ＬＢ０３６００１００３ 刘宏 五通桥区牛华镇

４７ 五通桥区金粟工商所 川费ＬＢ０３６００１００４杨明军 五通桥区金粟镇

４８ 五通桥区西坝工商所 川费ＬＢ０３６００１００５程治华 五通桥区西坝镇

４９ 五通桥区冠英工商所 川费ＬＢ０３６００１００６ 张桓 五通桥区冠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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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五通桥人民政府民政局 川费ＬＢ０５３００１００１刘盛容 五通桥区竹根镇涌江路

５１ 五通桥区公证处 川价ＬＢ０６１００２００１ 曹 莉 五通桥区竹根镇涌江路

５２ 乐山汽车驾驶学校五通桥分校 川价ＬＢ００９００９００１宋成荣 五通桥区竹根镇涌江路

５３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站 川费ＬＢ０５０００４００１黄利权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５４ 乐山市五通桥昌源水业有限责任公司 川价ＬＢ０４６００６００１ 卢 健 五通桥区竹根镇劳动街

５５ 乐山市五通桥昌源水业有限责任公司 川价ＬＢ０４６００２００２ 卢 健 五通桥区竹根镇劳动街

５６ 五通桥区西坝屠宰加工服务场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１７００１张刚强 五通桥区西坝镇

５７ 五通桥区西坝汽车客运站 川价ＬＢ００９００３００１黄永和 五通桥区西坝镇

５８ 五通桥区牛华社区交通车站 川价ＬＢ００９００５００１王树清 五通桥区牛华镇

５９ 五通桥区冠英绿林生猪定点屠宰场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１４００１陈乐林 五通桥区冠英镇

６０ 五通桥区妇幼保健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０５００１罗琼芳 五通桥区竹根镇跃进街

６１ 五通桥牛华中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０７００１ 洪 流 五通桥区牛华镇

６２ 五通桥区冠英镇卫生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１７００１韦秀枝 五通桥区冠英镇

６３ 五通桥区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附
属医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０１００１张红东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６４ 乐山广播电视大学五通桥分校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０２００１ 许 萍 五通桥区竹根镇跃进街

６５ 五通桥中医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０３００１ 刘 伟 五通桥区竹根镇跃进街

６６ 乐山市五通桥区精神病医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０４００１ 刘 励 五通桥区牛华镇

６７ 五通桥金粟川康医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０１００１ 王 萍 五通桥区金粟镇

６８ 乐山市信和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川价ＬＢ０４６００５００１雷世明 五通桥区茶花路

６９ 五通桥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川费ＬＢ０４３００１００１罗春莉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７０ 五通桥冠英杨家医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２０００１陈一磊 五通桥区冠英镇

７１ 乐山市建通不动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川价ＬＢ００６００２００１苏建文 五通桥区中心路

７２ 乐山通瑞测绘有限公司 川价ＬＢ００６００３００１苏建文 五通桥区中心路

７３ 五通桥区农业局 川费ＬＢ０１５００１００１ 刘灵 五通桥区中心路

７４ 五通桥区农业局 川费ＬＢ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１ 刘灵 五通桥区中心路

７５ 五通桥区实验幼儿园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０１００１范晓春 五通桥区文化街

７６ 五通桥区牛华镇幼儿园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０５００１ 余 静 五通桥区牛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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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五通桥凤凰成人教育中心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１０００１ 叶 琳 五通桥区文化街

７８ 五通桥区中医医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２３００１吕宝剑 五通桥区牛华镇

７９ 五通桥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事务代理部 川价ＬＢ０５０００１００１陈汝兴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８０ 五通桥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川费ＬＢ０５０００２００１刘晓康 五通桥区竹根镇涌江路

８１ 五通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川费ＬＢ０６６００１００１ 王 进 五通桥区文化街

８２ 五通桥冠英利民生猪屠宰场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１５００１许世成 五通桥区冠英镇

８３ 五通桥区蔡金镇生猪屠宰场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１８００１罗建容 五通桥区蔡金镇

８４ 五通桥宏生驾驶培训学校 川价ＬＢ００９００４００１周全芳 五通桥区杨柳湾

８５ 四川省乐山市桥沟学校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２７００１代大琼 五通桥区桥沟镇

８６ 涌斯江水利工程管理处 川价ＬＢ０１８００１００１熊玉桥 五通桥区竹根镇

８７ 五通桥金粟生猪屠宰场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１３００１王玉林 五通桥区金粟镇

８８ 五通桥宏源生猪屠宰场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２０００１旷志强 五通桥区杨柳湾

８９ 乐山吉桥机械有限公司吉祥医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１１００１万安福 五通桥区金粟镇

９０ 五通桥文化体育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局 川价ＬＢ０３８００２００１邓必强 五通桥区竹根镇文化路

９１ 四川有限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五通分公司

川价ＬＢ０３８００２００１刘伟宇 五通桥区竹根镇文化路

９２ 乐山市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 川费ＬＢ０３７００１００１李爱民 五通桥区中心路

９３ 乐山市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竹根派出
所

川费ＬＢ０３７００１００６魏栋良 五通桥区双江路

９４ 乐山市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杨柳派出
所

川费ＬＢ０３７００１００５ 余 瑞 五通桥区杨柳镇

９５ 乐山市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牛华派出
所

川费ＬＢ０３７００１００９龚志文 五通桥区牛华镇

９６ 乐山市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金山派出
所

川费ＬＢ０３７００１００２谢孔海 五通桥区金山镇

９７ 乐山市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石磷派出
所

川费ＬＢ０３７００１００４ 胡 杨 五通桥区石磷镇

９８ 乐山市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金粟派出
所

川费ＬＢ０３７００１００３柴永庆 五通桥区金粟镇

９９ 乐山市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西坝派出
所

川费ＬＢ０３７００１００８ 宋强 五通桥区西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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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 乐山市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冠英派出
所

川费ＬＢ０３７００１００７杨晓波 五通桥区冠英镇

１０１ 乐山市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辉山派出
所

川费ＬＢ０３７００１０１１周光全 五通桥区辉山镇

１０２ 乐山市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新云派出
所

川费ＬＢ０３７００１０１２郭东平 五通桥区新云乡

１０３ 乐山市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蔡金派出
所

川费ＬＢ０３７００１０１３甘文涛 五通桥区蔡金镇

１０４ 乐山市公安局五通桥区分局桥沟派出
所

川费ＬＢ０３７００１０１０ 陈柱 五通桥区桥沟镇

１０５ 五通桥区道路运输管理所 川费ＬＢ００９００２００１ 吕 军 五通桥区竹根镇

１０６ 五通桥区计量检定所 川费ＬＢ０２５００２００１ 郭 心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１０７ 五通桥区计量检定所 川价ＬＢ０２５００１００１ 郭 心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１０８ 五通桥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川费ＬＢ０２５００１００１唐毅峰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１０９ 五通桥西坝镇畜牧兽医站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０８００１ 熊 飞 五通桥区西坝镇

１１０ 五通桥冠英镇畜牧兽医站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１１００１李文平 五通桥区冠英镇

１１１ 五通桥区石麟畜牧兽医站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０２００１王劲松 五通桥区石麟镇

１１２ 五通桥蔡金镇畜牧兽医站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０４００１ 杨 明 五通桥区蔡金镇

１１３ 五通桥区畜牧局 川费ＬＢ０１５００３００１吴永胜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１１４ 五通桥竹根镇畜牧兽医站 川费ＬＢ０１５００３０１３蔡素琼 五通桥区竹根镇

１１５ 五通桥杨柳镇畜牧兽医站 川费ＬＢ０１５００３００４卢建华 五通桥区杨柳镇

１１６ 五通桥牛华镇畜牧兽医站 川费ＬＢ０１５００３００２彭贤强 五通桥区牛华镇

１１７ 五通桥新云乡畜牧兽医站 川费ＬＢ０１５００３００８代旭东 五通桥区新云乡

１１８ 五通桥金山镇畜牧兽医站 川费ＬＢ０１５００３００６陈冬梅 五通桥区金山镇

１１９ 五通桥辉山镇畜牧兽医站 川费ＬＢ０１５００３０１０彭贤清 五通桥区辉１山镇

１２０ 五通桥桥沟镇畜牧兽医站 川费ＬＢ０１５００３０１１ 张 强 五通桥区桥沟镇

１２１ 五通桥金粟镇畜牧兽医站 川费ＬＢ０１５００３００７ 张 蓉 五通桥区金粟镇

１２２ 五通桥西坝镇畜牧兽医站 川费ＬＢ０１５００３０１２ 熊 飞 五通桥区西坝镇

１２３ 五通桥冠英镇畜牧兽医站 川费ＬＢ０１５００３００９李文平 五通桥区冠英镇

１２４ 五通桥石磷镇畜牧兽医站 川费ＬＢ０１５００３００３王劲松 五通桥区石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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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五通桥蔡金镇畜牧兽医站 川费ＬＢ０１５００３００５ 杨 明 五通桥区蔡金镇

１２６ 五通桥竹根镇畜牧兽医站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０７００１蔡素琼 五通桥区竹根镇

１２７ 五通桥杨柳镇畜牧兽医站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０３００１卢建华 五通桥区杨柳镇

１２８ 五通桥牛华镇畜牧兽医站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０６００１彭贤强 五通桥区牛华镇

１２９ 五通桥新云乡畜牧兽医站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１２００１代旭东 五通桥区新云乡

１３０ 五通桥金山镇畜牧兽医站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０５００１陈冬梅 五通桥区金山镇

１３１ 五通桥辉山镇畜牧兽医站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１０００１彭贤清 五通桥区辉山镇

１３２ 五通桥桥沟镇畜牧兽医站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０９００１ 张 强 五通桥区桥沟镇

１３３ 五通桥金粟镇畜牧兽医站 川价ＬＢ０１５００１００１ 张 蓉 五通桥区金粟镇

１３４ 五通桥区中心城区停车场管理办公室 川价ＬＢ００９００９００１周俊清 五通桥区

１３５ 文化街停车场 川价ＬＢ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２周俊清 五通桥区

１３６ 电信广场停车场 川价ＬＢ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３周俊清 五通桥区

１３７ 茶花路停车场 川价ＬＢ００９００９００４周俊清 五通桥区

１３８ 中心路停车场 川价ＬＢ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５周俊清 五通桥区

１３９ 双江路停车场 川价ＬＢ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６周俊清 五通桥区

１４０ 岷江大道停车场 川价ＬＢ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７周俊清 五通桥区

１４１ 涌江路停车场 川价ＬＢ００９００１００８周俊清 五通桥区

１４２ 五通桥区人民防空办公室 川费ＬＢ０４６００６００１ 黄林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１４３ 五通桥人才服务交流中心 川费ＬＢ０５０００３００１陈汝兴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１４４ 五通桥区公路路政管理大队 川费ＬＢ００９００２００１ 杨 林 五通桥区竹根镇茶花路

１４５ 五通桥区金山镇金山小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１５００１ 赵 明 五通桥区金山镇

１４６ 五通桥区牛华镇震华小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２３００１ 罗 林 五通桥区牛华镇

１４７ 五通桥区西坝镇西坝小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２１００１张志高 五通桥区西坝镇

１４８ 五通桥区竹根镇跃进小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１９００１ 张 平 五通桥区竹根镇

１４９ 五通桥区竹根镇卫生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１５００１张均美 五通桥区竹根镇

１５０ 五通桥区牛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２４００１吕宝剑 五通桥区牛华镇

１５１ 五通桥区榕城法律服务所 川价ＬＢ０６１００３００１范涌建 五通桥区涌江路南８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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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 五通桥区竹根镇建设小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２７００１刘建强 五通桥区竹根镇建设街１０组

１５３ 五通桥区二码头小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１８００１ 王 涛 五通桥区新建街５３５

１５４ 五通桥区竹根镇向阳小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２４００１卢泽洪 五通区竹根镇佑君１０号

１５５ 五通桥区桥沟镇卫生院 川价ＬＢ０６６０２６００１廖中胜 五通桥区桥沟镇十子街５１号

１５６ 五通桥区金粟镇金粟小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１６００１方勤宁 五通桥区金粟镇姜市街５７号

１５７ 五通桥区辉山镇辉山小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２６００１ 吴 江 五通桥区辉山镇灯塔村６组

１５８ 五通桥辉山镇建设委员会 川费ＬＢ０４６０１０００１ 罗 俊 五通桥区辉山镇

１５９ 五通桥区杨柳镇瓦窑沱小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１５００１余勇军 五通桥区杨柳镇瓦窑村

１６０ 五通桥区新云小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１８００１张红军 五通桥区新云乡

１６１ 乐山市冠英学校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２０００１吴之全 五通桥区冠英镇

１６２ 五通桥区杨柳镇
#

草滩小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２３００１龚吉才 五通桥区杨柳镇

１６３ 五通桥区冠英镇杨家小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２４００１ 陈 英 五通桥区冠英镇

１６４ 五通桥区石麟镇石麟小学 川费ＬＢ０４７０２６００１邹泽云 五通桥区石麟镇

１６５ 五通桥区政府采购中心 川价ＬＢ００３００１００１柯昌立 五通桥区茶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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